LaBEiRnd Y Ao )i
1148 & &3 { - F 595

= =)
FIR AR

CERN T

24
g
~F
At
i

AR 1o SRS N RS o SR § SN i
FwF%4W¢%§Fﬁﬁaﬁﬁ’%wiﬁgﬂ%%%%nz
ERAVE $20345 7 EARIISELY ITP - F 24 (wk
w:gﬁgﬂfwa 2% 1124& B F 52407655 ) > iy &4
A FIE B AT F o AMRBAE > BBRT RATF D &
BiEZlamtd Fw Al F o Aad]ildeT

R

FFEH W o
¥ 7

- P00 FO0 (2 hEE kL > Los - F 2 AL
Tﬁgﬂfr; FET) » 9P oy B L 47 LR
i%%%ﬁﬁ’%ﬁﬁl‘ﬁﬁﬂwﬁﬁh;%,ﬁﬁb

A BAEERAFLERALE L (TEF) 0 £

P PR L R R R R REAERL PR
R107# B4 112857 2P 2+ > d P OO#K & H ¥ K 2 %K
2= %00000000000000%*5 S (THAEEEER =) AF OO0
L @]1 = ¥ 4117 t£5.0000000000005H = (T FA
ﬁv@ﬂ\ #EHE ) Rt A AT 20 A BT Rk A R 2 AT
E e 0 FE OO » (s > T w? O0¢
Fpel 2 kR A N Aot A AR 2 4 iy T2 R

-

T8 P o4

£



I

BAME SN > R ARETEEALTO0L TLHF, SR
WeChatte = p > £ d 2 OOp 2 B 4 rxl#%J tE = 2 WeCh
atfh% B2 A RN D Aot A TR 20 A 2 R

)&
g WeChatte = N gt \‘% fs_—f_’%l f“/‘?i"‘" ®E A HERE
@1%@%%(%mipw\4aw~%§%1§ﬁ,ﬁg

ot R ATl ) o BRI A A E A AR145 4000~ - 7
OO b detid om0 b2 A e § P L2 4F % &R
T Bor 2y g 0y 4 AR 2 TR K g0, 022 F o
R ATER1E 2901 2 117 o RS B FT112#57 2
PTRE38AF FL 4P B3 2Pz 3?00
~hd ¢ A RS Ry ’Kﬁ*"lﬁill%ﬁ&/&‘@% Fi% > ¥ e
almeX3+ 1% > B E 1 17 o

FEFEBTAE AL IAARFELHL H R EE R

=

3

BE W AART o
L E;
AT oarsl w2 ® OO0 (7 AL ) k2 A g |

[0y

2 PRt B BRE AL R FIRA ﬁQQ (*r,ﬁ,__p A ) o
FRFEHREA (AMd s 87\88E) » Mg B
T2 Ry ®iE 27§ 2 35 p@‘%ﬂ?e‘t«pzﬁﬁ ifx}"b’
%ﬁu@ié;ﬁ%%ﬂBg 5%1ﬁ’§Mwé¢ﬁﬁ, H] 4
TR ATs L 2 LI O BT C L2 F%4i¢%$%
%Ww@ﬁ%\@#§4’irﬁm?$ PR ER T AE
WM RN E R TR ATERE ) TR T 2R
B3R LEIp2 ) 5 kA F I F 1081 Z AR TF
TR ER: I 1591131«14«%&%;’ WIPE S E
%%% TG ARRE ARG E AR SRR
&ﬂwéﬁﬂﬁwmﬁﬁ%%’%ﬂW%#ﬁﬁW&%’
%%&Hﬁ~%9‘wﬁ6~%§&iﬁiaﬁﬂ%M%E1§5&%
Ha o 3\ 7 Kg}:"ﬂ”’ﬁﬁ_#«‘ff@m BEAR S A E R Y ) I
I N P R EAE - pEE 27 100007
L °WOW” RIS R B G )

\*r\



ﬂ,%w”wﬁﬁﬁﬁ’%%%ﬂ@ o S B e &
ESCE N R AN IR
; 3R00% AR A o B *‘%T'b’ h& o ?JOOLJL%«’\

T, R A EY R o F 43;'3‘%?*;%"!“'5“%]‘@ & i

OOF;’E‘;’%E‘?;;;LI%’fééyF'“‘?éSMz;i%*%’ﬂﬁw H/f;’i\aﬂ.

P xnmian«\ﬂ,aa
ﬁ%ﬁ#m**&%wiﬁoﬂﬁ{éu%ﬁﬁéﬁwi,
M%ﬁiPﬁ‘%%’ﬂ%%iﬁﬁﬁw%%ﬁﬁﬁwﬁ’
ARG P gl gl A R A A

R T PN S

o 4

i,?vgﬁr}:gh,;h—j\—k;j%'auﬁg IR A ER T o AT HF T
TALEE ATRPE AT EREL A - B A
ﬁmﬁ*“iﬁg¢ﬁ«(1mﬁwlz.E%ﬁﬁ)oﬂéﬁ
WH e E23E T > KB AR AR > Ah P B RN E
DFRE o AR A RRE S 5@&%@~@%%4w42
PERER O B RA R B FES AR R EE
T~8F o' B = ? RRREP & & PAF LN

Hrf\
Rz s BT & BAITER o AR \ \ |
%H*’?znvw}ﬁéw%5“4%%?wﬁﬁ%ﬂiﬁoiﬁﬁ%ﬁa
ALEY A B R AN ER TS LRI R
gLy o X IR EE e g pen), 11F L e £ R
FEPP % r 20,020 xR 540,08 A B F D BRE
%’iMﬂ%%%%?ﬂﬁﬁlﬁﬁgiﬁ’§WMmé%§§o
A2 H B TRELE XA 5128 L A% 5 B R
AL g AR R

‘J i A
FIRGENA 0 AIREIRR o dek P X S HAE - ANy g3

34



I

4

=)

(=)
1 &z

wd oo AT E£NIZE e 15T AR p e o FL2z 20 5 S o
%T,}e—é‘ﬁ’ EAVN /E'éfa 3."\."@ e P8 ﬁ_% R ’tﬁp»\skr e m%u %
AN E o dr b FANMBPEFE SRR AR RN
Flad PR F 7 A A PELST e g R E0 > AR
AR AT AR W A0 E 0 ¢ B AR Rl E Y
FEFE o

fed

IRPREEF  ERAEIVER BN RFEFLREZF

TREen KR PR EHE A OO0~ #4500~ £100
7500~ 200~ FR00> Eogpggat 2 p B AR E > X5 R EBGE
ﬁﬁ~%ﬁ—ﬁ%\$$ﬂ%ﬁ-xrré$9¢\@Q
2 Mmoo~ j\i:mj-ﬂ"'i‘flﬁ7 *éﬁgj\?%}ﬂ\}ﬁiigpa
fo s 2 B R OO0 gt WeChat 38 & -8 B ~ 4 &2
500 ~ $100 ~ #5002 ek line$ o S &8 Bl ~ 4R 2 2075
00 ~ 2002 i ngxt@WeChat$tsz e -8 B ~ % 2 Ie112#
BBEIT 5812503 £ ~ 23" Ak 47 7 D A OR
EW SN L LR R = NP RS NS SN PN
T F G ok ZrealmeX3EFWIA T o B E PRI
Lp e BESEFRE B HE -

£

A AP EEAF0F A Lats o ITIE127 197 5
TR BFTAHILUFE Akt L3 0]11&72 17p x4 v*
Bl~rm1ir, 2112847 28P £ 5 (B F 55 14TF » I8
fdk) CAARRFEERE B L 12857 1P ¥ FH0E
(féi%iﬁlBl'ﬁ) ~d RBRFI2E57 1P Bpl12& & 48
Fw8l25uder & (2407650 ¥ % 141F ) » 112E57% 2P R
FE %?# i?£é%?ﬁﬂ $$4M“\%
00= & 2 %W Lk B 3 EAK0EAETLS R
TE R LgEi o 112ﬁ5 2P rts 0 700 95;1001’5.;%2:&%?-‘&“@"
" OO0 %# N BT




M | 2238 P (A [EE A Ok
2 )
1 |00 111#3% 24p | & FaT R E - F
T9F
111#37% 28P |* HF¥2 T LR S
T9F
Hl#4>8p |5~ Y EE.
297
111#4°%2 27p  |¥g+ P ERT I 5
T1F
111#57 9p  |5g3 raT B E - §
81F
111#57 14p | 5+ ra R L - §
81F
111#6% 1p fie 12 AEHEE -
83 F
1117672 2p //é‘}k- j‘]‘%ﬁ*%%: -
83F
111262 7p  |*F FH¥g FaT R E - F
83F
11136);85 %‘3-3- j\}:;;ﬁ—],%%: 5
83F
111#6% 28p |fei* FaT B E - §
83F
111&#72 11p |55+ & FaT B E - F
85F
111&7212p |#BHEyF 2 ~ R\ 2nF L - %
S A 8HF

FER




(\ER)

11&72 130 |45 ~ A md  |ABRHF % -9
85 F
111272 155 |MR% Raw %L - B
85
111287 17p | H% AT F
87T
L11#87 26p |45 Afai g5 ¥
87T
111107 12p [¥g3 P
89T
1Z11°1p |28 - 2B L |+me g s - 5
@ ER AT
3
I1E1172p | %%% S L
917
112£27 3p  [#43 ~ ¥ R A i 3 % - %
& 19
112&# 2% 4 ~ 5|3 5g T EE:
g 93 %
112222 9p |/ A E L - W
21 F
112#27% 24p |¥g5 fie it Aaw % - ¥
937
l12#47 8 = YT
95 F
L1247 27p g T YEE:
95T
112#5% 4p ﬁ%iﬁ‘jﬁfﬁ‘;‘ﬁ PN ER I S
B e 25T

AR




(\ER)

11252 20p 7z ¥y, 7]‘]3;557’%)53%;
20F

112457 26p |#23 Pr—
20F

112262 10p |3=& P T S &
2TF

112-&6);169 ﬁi”"’/‘%‘/?ﬁﬁ\ﬁ 7"11;\573‘1’%%}}_“
# fope it 2TF

11267 17Fp e 7]\11;\575—],%,5:__%
277

11277 4p | g4 < rEATEE W
29F

H2&72 58 |Fif» & YT R
29F

112&72 6p /ﬁ’-,%‘?ﬁa& PN ER I S
29F

112&72 7p B3 jﬁi‘;ﬁ"ﬁjafi E R T S &
29F

11272 11p e 7_"]3?\573‘7"%55}_“‘
297

112E72 14p e 7“135\5757’%15:—_?{-,
297

112&72 15p e 7]\11;573—1,%,53%;
29F

H2#70 31p etk ~ 5% | Ae® § 352 %
31 E

12280 19p |k E -~ kFRk|rngs=F
£ 31T

CASS




(\ER)

112#87 21p |2 ¥ T
317

11282 267 |F&f kfdh |2mngLzy
317

H2#9*7p |74 T TEr
337

112#92 9p ¥ vf Bf fie i TER I S
337

[12#10° 290 |57 whl® |hmv g 5= 5
357

1122117 17 |- 295 |+mo2d=s
37T

112# 117 12p |55 % R
37T

112£127 8p |iF&* &~ kg 2o F 5= ¥
39F

112#127 25p | % % AT F
397

1124#127 26p | % #13 AT F
397

I3=1" 180 |FFEF ~FiF | Al F 5= %
*oE LR R AL

=

113221 22p | %453 PR ——
13T

13227299 |7f & R R
13T

113#376p |FAF FaT B L §
45T

FN\A




(\ER)

113#3% 11p |FeEEL AT EE ¥
45F
113#3% 21p |5+ P
45F
113#3% 29p |3z 55+ FaT R E = F
45F
113#3% 30p |7 7% FaT R E = F
457F
113#4% 1p TR PN ETE T I G *
477
113#4°% 2p kK PR
477
113#47 9p £ N Aaw 2 %= 5
47F
11347 10p | X 2 FaT R K §
47F
2 %00 109102 9p | 4% & RawE LB
D
109F10% 12 ~ |PRAF FaT R E = F
13~17F 5
11045785 | F#if ~oflvs ~ | R w F 5 = 5
JRAF ~ {3 A& ~ |TT~T9R
X3 3 ~
Lo p B 7
B fe it
11052 24p |peit AaT B EZ
9%
110#5% 27p | & A %z 8
T9F

AR




(\ER)

11057 31p |32 P
9%

110#67 1p &+ FaT B L B
197

110£675p |4 5 PR ———
197

110£67 100 |4 5 PR ——
817

1106 11p | # % Aw g 5= 0§
817

1106 150 |% PR ——
817

110£67 169 |* PR
817

11067 189 |fci £ IR S -
817

110#6% 19p |&x & peit A% Lz §
817

11067 21 ~ 2| % % SRRy

30 837

110£6725p |M% * PRy —
85T

11067 265 |2 & Ali g Ez ¥
85T

110£67 280 |+ & 5 T
857

11062 29p [T 8@ 423 |AfamE 5= 5
85T

C




(\ER)

110#67 30p |A&E~F = |AfamF 5= %
80F

110£7% 2P |&E& A EE = F
85F

110&7% 8p e iE 1 rAawFEZ %
85F

110£7224p |65 Aawm E L =R
8TF

110277 30p |feit &4 |2amF L9
87T

110£107 22p | % PR N ER T G
89F

3 [3:00 11112 17p |#% ~dKd4 | AfanF 32 %
HEREF|THE
111#17221p |A% 8 L& |k

e

111#17 22p 323~ T3 A E L ZF
91 %

111#2% 8p |TREEFF ~T | AnF L= %
IS 91 %

111#27210p |4&F rawE L =R
91F

I111#27 14p | =& Aaw E L =R
91 F

111#272 17p  |#%2 19 Aah X - %
7
111#2%24p |1 &£ et

#+t—8




(\ER)

111#27% 25P ‘d’{ﬁ? e
111#378p |4 & .

111#3211p |4 & raw K Z
91 %

111237 12p (B BEE ~ 2t |AfamF ¥ %
Bl RESE2|TOE

o LA

111#3721p | e b
11137 28p & )

4 %100 110£27 23p |Z=E ~ P4 raT R L= §
131F

110227 27Tp  |4F & ~ B B FaT B L Z B
133%

11027 28p | PRAF ~ & 5 T T
133%

110&3%1p PR A TER I S
133%

11032 2p |23 %2 -HE |Amv2 L= 5
131F

11032 3p  |FR4&F ~ 4 g ~4F|Aam 2 X = %
oo ek 133F

11032 4p  |[pR&F ~ &5~ & | A5 2 £ = &
- 133F

110£3* 8p |4 & ~ %8 AR E = F
133%

110£3% 9p | & ~ & 5 FaT B L B
133%

110237 13p |PRAF TER I S

#t+=R




(\ER)

135F
110#£3% 15p |47 & Aaw EE =W
135F
1103 % 16 P |4F & Aat E X =W
135F
0£3° 177 |56 &5 | Amosi-s
135F
1102 3% 18p |4F % AatEE =¥
135F
110#32 20p | & At gz ¥
135F
110#3%2 22p |4F & Appw 2 %= %
135F
110372 23p |4F % *F;D’HT’%’SE_%@
135F
11037 30p |dh ~ & 5 Y EE:
135~ 137%F
110#£4%2 5p 2 B 5, raTEE 28
1377F
110#478p P ™ & Aah gLz b
137F
110#42 10p |p * % T e
137F
110£47 13p | &~ p * & P T S
137F
11042 20p |JRA&F ~ p * F ~ |Apewm & X = %
G 137F
110247 260 |4~ & A P

%+=8




(\ER)

137F

11042 27p |y &~ P | 2fan B X =%
e PR 137F

110247 28p |525¢ 1% PRI
1377F

110#577p IR % FaT R E = F
1397F

110257 8p | %R P
137F

1057100 |2 FA~REK | Afm g s =%
137F

110#5% 12p | %R T
139F

110£57 13p | # PR T R
139F

110467 4p | %R PR p—
1397F

110£6% 19p ‘g%%ﬁ' ﬂ‘]z;bﬁ%%i%;
1397F

11067 21p |=E PP
1397F

110#£6 22p |35 Av g sz e
141 7%

110-&6);23]:_l g j\]:;\bﬁrg_%:__%
141F

110267 24p |17k % Aaw 2 % 2§
141F

110£72 220 |35 Aaw g Ez b

$+ma




(\ER)

141 %

11077 23p |92 Aw g gz d
141 %

110£7224p |21 rEATEE W
141F

110&7% 28p |3=& T YEE
141 %

110#£87 7p |32 PR p——
143F

110#87% 13p |2=& ~ 4735k~ Aaw %z ¥
143F

110287 16p |pei A gL
1437

1102872 20p |pe A3 S ¥
143F

110#8%23p A& ~ 4 P ER U G
143 %

110292 20p |3# ~p* &~ | Afam 2 X =%
Bk s peit s E|145F

AR S

110£97 22p |3=E Aaw % %z §
145F

110£9% 28p |¥2 £ AT E L W
145F

110210 7p |#8 - & 5 Y e
147F

110102 11p | B+ Z TER I S
147F

$+58




(\ER)

110£107 259 |4 & ~ LA |#BRBF L= %
147F

110107 30p | % FR ~ -k3g PR
147F

110£11* 1p |° & P
147F

111#27 25p |pe i PR —
o |H00 09

111#322p  |Fe PRI
101%

111#3% 31p %% Maw R L - F
101F

111#47 19p |#E¥F -~ T3met | Amd 2 L%
103 %

111#4%26p |peit PN TN S
103 %

111#5% 23p |33 AT E -
105F

1114#57 31p |pe it PR
105F

=67 160 |7 jp* S T
107F

111#7%2 9p B g T YEE:
109F

11&70 15p | FEw PP
109F

111287 2p | s pb i Aad B X - ¥
109F

£+x8




(\ER)

111107 11p |4+ AT EE - F
111F

111&107 14p |# 3 PR TN S
111

111#112 17p |Ff A E L - W
15~ 113F

11212 7p  |B3 PN E I S &
115F

112#22 8p  |IE# T TIE SE T
23

112#22 15p |I5£ 5 A2 % - 5
20

112&2% 18p |&5 TEI I I
117F

112#37 18p  |&+ A EE - F
2TF

11247200 |45 EN R I S &
31F

11252 29p |p## TER I S
173F

112#62 8p P A m A ¥ =%
175

112267 28p |1 Bw Aaw E %z §
175

11277 10p [T 2fekids AmnF L= %
177

11287 16 F

A B £ +100

LTI
179F

2 2% :

,)5 A 13,,00%/\ F%

A T (Rdprd 4 Byl

%++t&E




£ %67
PR A

L) WA A T OO R A i) & (83
E>?®¢&$%*ﬁ3%ﬁﬁirﬂé“é
X ﬁ’%uﬁi%%if%%@%£~ TiaFHiE, o
FPEABY gn > RETHRg R C R B2 AN L
SR r;kgiﬁf&“QQ;\Q kA AR 4
OO ¢ #-5TE % sl e 4 AW chie 5 B 45 ¢ e
fz%i ﬁémﬁﬁkiﬂﬁéﬁﬂfkﬁ¢zﬁiiﬁﬁ*’
FRTE L T OO®R BB S & 2R LA
e 2 o X Nt i FRE r’ﬁ&? TR E B A AR s
PP Bz AN G AR R LFE L AT NT R
S-S NI WE%(#ﬁgx$&%2%
'aoo%ﬁaa%m%ﬁsz( %% %094
,CkgAngAﬂ AL 5‘&*?>3?*E&%%
ﬁgOOF«M%&m%%ﬂ LG Rk
FTO0&ER > ¥47 OO0~ 7 HRELE AR
~ T2 ¢ LB ELINEZ 377 OON & Lkt |
R RS~ TFZ ARy =
2 s T OO0% R
%%%Jﬂ%‘%iJ‘r{ﬁ’éﬁ(ﬁﬁ%%%%ﬁﬁ
&)%{ﬁgﬁﬂQQﬁ#4%M’%%UQQE%%i
FEF (RFEFR2T) @GP AR
PRAARE ALY o Lo ERAERY ST B uE A
g:@#_:ﬂhf A o AR PTG I ]1;11%,“%:}, @%ﬂf ETEVENE R
‘V*‘—‘é}ﬁarJ N I'i\.}3 A ‘\“'Ff‘fg?éi%:]“\’ ’-"“r,"/\E'QOT%EI’?"‘ﬁz*-
%imﬁﬁﬁknﬁJ‘r(ﬁ%ﬁﬁﬁ@@i@%ﬁ%%
¥ g9 (bR 2 %a$<i>3ﬁi)#{ﬂ%imﬂﬂw
mﬁAaﬂ%mmmL@u . f£,4g£%04ﬁ4ihl
LRSS AT ;Ihn\'/41s;4000 BAARIFAZR, (&
N*#ﬁﬁ%%ﬁ%fSiu *%Q)iﬂy(a4é”1%
) s @z A0 R A EEA T T (AR) 111£27 247
;\iﬁgrh% ‘2%14500mm75’ FO(F A A RIS ) o A

~N

1
0 4

.
(\.‘3

W
3

L
gl

’

LS

=

4
bo
R
is
%o
=
H\

am
3

—
=

ok
N
(d .
AtS
.

9

3
& - -0
- O
NS
=
s
v
|
AU

g

w
Dy
o

@ =5 =F ¥ 1~ ¥
EIIN e
b2
[ m/
oM

T
}L\
i
- 1‘L
A
PR o)
H
j%*
e
L

(

%+ N\E



—

T OOREFE 1000~ A 2 g * | ~ Tox4 5, 208700

B rrilis o AN e Y QQ;}]H Tk 2 (S At i+
%@bﬁvﬂﬂJﬁﬁmAﬂﬁjiw(Wi%¥WU°
~#%f”'<”#ﬁ$ﬁL7 L0 BRI T 2 i R BT
PNIR BGE S B ER L RATE TR RS AR o H Y

’éﬁa‘gv“fq‘%ﬁﬁn?f*ﬁﬁgoofﬁ‘ pPHEPIILE27 24p ~28 W 5T &
R TR £2HE1.19 FED

% %i**1127v s tRFxp H 511232 17
ﬂuﬂ@?ﬂiﬁ LEPmEREELLY (A

=]
CJ
=

e
\_.

ke ™
4%} = kR
t

Y ‘\

oy
oy

e é%% \@~%$m%%%$na),&i&w%%
5535600 > JESL p #112#27 24p - 4500~ » p Hp B WA
ﬁ%’Eiﬁk*i’%ﬁﬁxﬁﬁﬁT~$p3¢4%%
T bRtz @ﬁ’a AL LA R00Z BA 5 A SR
00 AL H v AL 4 R A AR10002 % % > § B3 A4 4
EEFT A (B FEFIT8HELEFTE ) 2 T 2880 %
T (B FEHIT855LE 151197 ) o AR FHL & S
“rm AL HiER s s o AT HE o
SiEreril o AEEHEP R AL P FHHERT Y BT R2H

ﬁﬂ-o
SR R 20IE S 1 TYRRRp PR > AR
BACA LM RPN T AR AR T R
A~ BREP (h) mARSY (P) THET (P) ZARA
2 EFE o FAr R r R AR A 2 R AR KT ERTE
BRr AR RALFL T TR G R A2
5 B2 A PEARTARTZT &Y 7%
W2 foid A A B E 2 A B R G Y
B2 7E o BEREE 2 Tl | o 7
8 pm@¢@%$@ﬁ@,wk¢4mﬁzwa
Bz 332 3;%: VAR - 2 -9 %«fiﬂf\’\ éi,f“f#%“'ﬁfi
B34 3

7 i %29:» %liﬁhﬁﬁ—? rf@:a;pzzg ),@Pa,\

p=
e
=

4y
—¥
4
%

N

F+HLR



IS A = SO A TR R I S

Al o B0 0 - e T4 5 R ‘% R N S &2
SRR ,;\7% & d E,Q%]ﬁ ’ ;ﬁbt’ ERCIE A iﬁ&%ﬁi\‘%}t?\
CRLT R MRS WAL A S
AF'QF’FE/F\ﬁ‘F&é ’%\'E$ ﬁﬁ;f‘é”f“*’?rp’i;f:’ﬁ
Ay AR T ,~’]£l~‘JJ 75 0 H7%E R FES29

~\\

2 RPN R A %fzﬁﬂﬁéhﬂ%Myé%ﬁF
E R B AN LR SRl R o SIS
FRAFRARPMBIFELE P 2L ERE qpﬁﬁpﬁﬂfl
(72 R 20iFE Tl mAETE o X WK fgiﬁig~ #5 % % 12

.%f;ﬁ‘*’?f‘%’k’/,a EEP o PENIZE T2 A BT L

FHA AL 4 o Sl R BT S 6] T3

BACHES N - 2L 0 0 F P ERER FF R

A I T Y VLl
FEE S B SRR FRALE S MR e g
BRI S :

PR SRR TS
=X

y E L i::.)

f—
f—
-h_‘\
[E—
Pimd
L |
pant
e
(5
—
[E—y
[—
JFH\
([@p]
>
([@n]
)
==
’?ﬁ%
o
(4
DN
o
\\
~

=

00z £ %I

L3
2 _}()oq,\ﬂsé;‘i v 4*'511»)3 #’i %@%jﬁ?”ﬁ%

I RN A I
= :
R
(w

E%_
44
7 ?ﬁﬁﬁ’i€?§”%$’ﬂm&%“@$i%’
LT A TEALFTE F 20T B Ko ¥ 2 F)H
”}5“\1}‘1 i (ei@EE) AP
S B R 2 AR
)

(ks ot s o B4R 2 $ 295 $ 158 512508 % 191 % B
2 PR PER RN Ch RS KGR o

(DI 2 8 b 25 A 2 0 A 26 Bt AR R K IR B o RN
Cogeade g LEEA A b
NI

AN



%\,}%L‘Zc,){%x L - B e

(W%Pﬁﬁk%&%ﬁ~%&%@i.ﬁﬁmﬁﬁiwﬁts@ﬁ
HY P A B RINERTEE R A B
m5ﬁi4$2ﬁﬁ¢2ijﬂ“@°Qﬁ?é4fﬂééﬁéE3’ﬁ

WELFFF TSRV A FRDNT AT FEAE
A2 2303 ARG HH > 2 s E B KD LAl
i’ihﬁﬁﬁuiix?<uéﬁf§ww%’FUiiﬁ“ﬁ§’ﬁ
%i@ﬁﬂéé’%@wéwﬁ ER R R XS
# Thd ﬁﬁor%iﬁviﬂ éﬁﬁﬁ@ﬁzi@

%‘M\%%ﬁ;f—ﬁ‘u = (B3 107 R & F 524915~ 1
09# B 5 F 3 %50265 ~ 110#F B 5 F F % 45285243 1
ZRR) oA NEET pE PR P e REEREIAL
IR B A iE "ﬁ B2 DT RHEL T 112F B
3O AE T L (RFEFITIONT) » wyeikd o
PPRNA o i AT R F 125 2 A% 25w B E ) o

@i%ﬁﬁw%r%ﬁﬁiﬁ’ﬁﬁﬁw4%ﬁ k£
HY U HAMHAR AG S TR ERAET > 7 o2 A AT
infﬁiy'u$gp“rf'ﬂ} /I%E, A2 Ed 2 mILBIEL AR
w143 4000~ » & 2 ) ATPRBN2 R E e B A iE M ey &
A% &1%%$ﬁ7*r4$ﬁ$4’%ﬁﬁ+’m”¢4
BOQ”@ﬁﬁﬁﬁPﬁ ARFAZE TRARILLE
PA T ET (AEE514F ) » B E gt 2% &3
%+ %””i%T%iFW*w’iiﬁéﬁﬁ%%é*’

FRARZ Giikm B 4LF 02 512005 2.4 % 238 w0 BB T 18

r% Jédﬁ6”1$ﬁhiﬂ’+Puﬁwéaﬁ'%@%i~%f

/

i

RN

(B R 2] A % wp a’fﬁ*f‘iﬂk’jﬁ?fwﬁéﬁ%%
ERIE S FIDBEFIEREERT 2 UKL FE LA
Ho FERL BARFURTREAE S F 4L 0 ErRnd $r

f=t+—R



l‘zi‘{‘-_' g W 5 S Q’SJ{F‘T;% %@ﬂz@]?ﬁigﬂ,
R & Fhrc R 2 igf%}{ EHERIERE O BFHEFF oY

A et Rl AR 0 L impd i%ﬁ?—,ﬂzaﬂtiﬁ
Fens 281 ~EE P TRAEBRDE R 4

g A
Aty

a3
E ‘T

- ;@( S L B N I
4

9
ﬂ%ﬁé’fﬁﬂiﬁr&@wiﬁ’%
B oo AR
SRER L d 3}'4?— LR TR
IR E ¥ SR CESRIP L
T8 ffa:};,%i:»;%«ggj B B2 T
! ‘ Fp&ad P2 3R E Az (ﬁxr‘s‘
EIR108F B 5 F 524658243 1 2R) o HAAE FE
“iﬁﬁf%ﬁ%ﬁ’zﬁﬁ@#%gﬁlgmmmy%

ImeX3+ 1% >
Ak 2 3T F TP P
$38E X2 BT
BV F& :%Elf?;‘%

# (] F*
ik
. fx‘

Tv‘:‘x
[
-
=
‘w
‘:
;L
—fu
4
&S
qQ
L:n
g

L PRV RFTFERERE ST w2 20 b
R RALFE F136MF 2 1R T AT e A W F|R
WEB A R 2 o SR FE 1108 BT % 1064552 42 A
REFFHAANTY 0111 2TpREFRLE % F 4

Bk kA BT B BT A KRR AL
& L

(D2 r2ri g > A HE T ARE AR A ﬂ{gy\@%ﬂf y %
FAERA L BRI R R B
faiidhdot > P B LA NEY 2 o HEEFE o EAE R

e m e s d A2 P HEREED o BRI B o
Ppt % BERAE I E % 3680F 0 )il ded
AREHRBRTRPIRANT KRBT OOE Jed 17 s o
P = EN Y 114 = 3) : 29 P

5 ,
F

< o

F
@nu
E\‘I‘

A 5L e FEES

~
it
1



2 OF O T 8
bR AP B R ARER
e PR R L F s s LR e AR Rk, A
gt b AIEA K o FE A L SRS P e AR R
T O REFFEAZAEFEA) T pEE P eER,

13

‘I.\

=R PER

O#Li7 2 % 297%

RE T FORLE O ARER B e A KRG
FTa - 20RMHAAPFTRP P Eir o
EFRARTE D LEWHS D OT R RUER 2 ER
WP > I BEEE oz L e B i § Ay MR
Bfdd gy =
ﬁﬁﬁﬁ@ﬁ%’@wé&?ﬁ#%%%%’Q?@ﬁ&éﬁ’
TRATF RIS REOF S S H B LR 2 el

O4i7 2 % 1251%

EF N2 R IR AE > ABE 108 T G B 7R
%&%%L4§?MYJ2%QAYT%p4°ﬁrﬁfﬂwaﬁvE%# A
PHIEERER - RN F o T E L AT FE AT
W20 g oAU TH & o
SYERPHEFFTEBERBFEZEBTARBEE 2510
FWHIFT o g P EE 0 R IR L) o

EAPT oL B ES T

L0

e b B EAPD (AR) | ATER SR

B | %




(\ER)

1 |00 111#£27 21p 236472~ 5000~
111#3% 2P 454570~ |15~
111#3% 23p 33 1374~ 7000~
111#47 29p 454370~ |15~
I111#6% 6P 2% 2265~ [5000~
2 %00 I11#125p 453300~ |13~
111#17*26p 454300~ |13~
111#27211p 453850~ |13~
111#321p 484540~ (1§ ~
111#37% 14p 454900~ (1§ ~
111#47%19p 485920~ (1§~
3 [5&00 111#27% 24p 4500 ~ 1000~
4 | %100 111172 11p 153200~ [3000~
111#27% 14p 271960~ 5000~
111#37 8p 2352490~ 5000~
111#47 1p 232690~ 5000~
111#1% 3p 153200~ |3000~
5 |#£00 111#47 11p 292790~ (5000~
I11#5%5p 454380~ |15 ~
I11E5719p 454000~ |15~

$-—+twAa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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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金上更一字第9號
上訴人即  
被告之配偶  鄭苡妏








被      告  周敬峰




指定辯護人  本院公設辯護人林欣誼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違反銀行法案件，不服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2年度金訴字第2034號中華民國113年1月17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24076號），以配偶身分為被告利益獨立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後，檢察官提起上訴，由最高法院撤銷發回本院更審，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事　實
一、甲○○、丙○○（為本案共同被告，業經第一審判處罪刑，併諭知緩刑確定），均明知辦理國內外匯兌等銀行業務應經主管機關許可，非銀行不得辦理國內外匯兌業務，竟與身分不詳、在大陸地區經商之臺灣籍成年人（即臺商），共同基於非法辦理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匯兌業務之犯意聯絡，於民國107年間起至112年5月2日止，由甲○○提供其申設之郵局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本案郵局帳戶）或丙○○申設之國泰世華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本案國泰世華帳戶），供如附表所示之人將欲兌換人民幣之新臺幣款項匯入，待丙○○確認款項入帳後，即通知甲○○會請配合之臺商將對應人民幣匯至如附表所示之人所指定之銀聯卡帳戶內，或先將款項撥付至甲○○之「支付寶」帳戶或WeChat帳戶內，再由甲○○自其個人「支付寶」帳戶或WeChat帳戶將對應之人民幣轉至如附表所示之人之「支付寶」帳戶或WeChat帳戶內，以此方式實際經營臺灣地區及大陸地區間之匯兌業務（匯兌之日期、人民幣、新臺幣之金額，均詳如附表所載），總計匯兌金額合計達人民幣14萬4000元。甲○○並向如附表所示以外之人收取匯兌當日臺灣地區金融機構即期買入與即期賣出人民幣之平均匯率加碼0.02之費用，共計獲有新臺幣1萬2901元之利得。嗣經調查官於112年5月2日7時38分許，持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核發之搜索票至甲○○位在臺中巿潭子區甘水路1段118號住處執行搜索，並扣得realmeX3手機1支，始查悉上情。
二、案經法務部調查局臺中市調查處報告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一、本判決以下所引用被告甲○○（下稱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檢察官、被告及上訴人丙○○（下稱上訴人）均同意有證據能力（本院卷第87、88頁），本院審酌上開陳述作成之情況並無違法不當之情形或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疵，爰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1項，認得為證據。再本判決以下所引用之非供述證據，檢察官、被告及上訴人均未表示排除前開證據之證據能力，本院審酌前開非供述證據並無證據證明係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亦無顯不可信之情況與不得作為證據之情形，爰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規定反面解釋、第159條之4規定，認均得為證據。
二、訊據被告否認有本件犯行，於本院前審及本院審理中辯稱，我在中國先做化學品的兩岸買賣，賣中國貨物給中國廠商，景氣好時一個月營收6、7萬人民幣，實際利潤約1萬5人民幣。我不是專門做兩岸地下匯兌，我跟起訴書附表這些朋友都認識，我後來兼做兩岸貨運我開一家貨運公司叫「0000有限公司」。游00從中國進口清潔用品到臺灣要付人民幣貨款；李00做機車改裝的，淘寶買中國改裝零件，淘寶一定要用支付寶，我不知道他有沒有支付寶帳戶，我有支付寶帳戶；張00他是買生活用品，他要我幫他付錢，劉00在禮儀公司上班，買生活用品及公司往生者用品，叫我幫他付錢；賴00開汽車玻璃，他專門買3Ｍ玻璃紙，我幫他付錢，我好心幫忙，不是地下匯兌。起訴書附表這些人向大陸網購買東西，貨物寄到我東莞的公司，我公司幫他們打包集運後經過報關由物流商直接寄回臺灣。我只是好心借錢給這些朋友，剛好我手上有人民幣，我參考臺灣銀行牌告匯率換給他們，我都是上網去看別人怎麼換，我主要是賺他們的運費。我大陸也有開公司，臺灣人在淘寶買東西要付人民幣，我中國的公司有人民幣，我先幫他們付人民幣，臺灣朋友匯錢到我的臺灣的帳戶，我太太就可以領出來當生活費用。我不是地下匯兌業者，我否認犯罪，我只是偶爾給朋友一點方便，我不知道這件事情會這麼大（113年4月12日準備程序）。我在貨運業已經23年了，從碼頭工人開始做起，在臺中港、各貨運公司做過。我原本在做貿易，金融風暴後一開始我去別人公司幫忙送貨，後來我在中國開貨運行。我在中國做貨運業大約7、8年。附表這五個朋友在中國網路買商品，他們希望我幫忙付人民幣。我的認知我們是貨物買賣關係，我跟他們都認識很多年，至少5-10年，我認為我在幫朋友處理事情。就像與朋友一起外國旅遊，他們外幣花完了我先借出，他們回國之後還是要還我新臺幣。我主要是要賺運費，我只是順便幫忙，這五位朋友他們欠我人民幣，就付新臺幣。起訴書說我意圖營利，還不如說是我虧錢，因為臺灣跟大陸銀行都有轉帳手續費，大陸那邊是收金額的0.1作為轉帳手續費，而我跟朋友們只收0.02，我還有虧錢0.08，我主要是為了賺運費，他們若不儲值就不能在中國買東西，我就無法賺運費。我不是專做地下匯兌，每天額度頂多1-2萬人民幣，也要剛好我手上有人民幣我才會幫忙。如我手上沒有人民幣、或是不認識的人，我都會拒絕。如果朋友有多給我錢，我也會退回去，我只拿我該拿的。這五個人都是自己來拜託我，我才幫忙的，我也確實知道他們在賣什麼，先確認是合法的買賣我才幫忙。如果是不認識的集運、物品、客戶我也不接。我因為卡到這件官司，我大陸那邊貨運公司已經結束了，我現在回到臺灣上班，我目前在00貨運，也是在做兩岸的貨運業務等語。
三、惟查：
　㈠上開犯罪事實，業據被告於警詢、偵訊、原審準備程序及審理時均坦承不諱，核與同案被告丙○○、證人張00、劉00、游00、李00、賴00於警詢時證述之內容相符，並有員警職務報告、匯兌一覽表、本案郵局帳戶之客戶基本資料、歷史交易明細、本案國泰世華銀行之客戶基本資料、歷史交易明細、被告與丙○○之通訊軟體WeChat對話紀錄截圖、被告與張00、劉00、游00之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截圖、被告與游00、李00之通訊軟體WeChat對話紀錄截圖、原審法院112年度聲搜字第812號搜索票、法務部調查局臺中市調查處搜索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扣押物品收據、扣押物品照片在卷可稽，且有扣案之realmeX3手機1支可佐，足認被告上開任意性自白應確與事實相符，堪予採信。
　㈡經查：
　１本件調查站取得證人游00等人筆錄後，於111年12月19日請求檢察官指揮偵辦，而被告先前已於111年7月17日出境去中國大陸工作，至112年4月28日返台（他字卷第147頁入出境紀錄），調查站掌握被告入境消息，112年5月1日申請拘票（他字卷第151頁）、由檢察官12年5月1日聲請112年度聲搜字第812號搜索票（24076號偵卷第141頁），112年5月2日執行搜索，在搜索扣案之筆電及雲端資料中，有被告經營之0000公司之貨品運送紀錄，其中有證人游00等人託運貨物、應收運費之記載，112年5月2日以後，游00、賴00仍繼續委託甲○○將貨物運入臺灣，整理如下:
　　
		編號

		託運人

		 託運日期（民國）

		託運貨物



		證據出處





		1

		游00

		111年3月24日

		噴壺

		本院前審卷二第79頁



		


		


		111年3月28日

		噴霧瓶

		本院前審卷二第79頁



		


		


		111年4月8日

		瓶子

		本院前審卷二第29頁



		


		


		111年4月27日

		瓶子

		本院前審卷二第71頁



		


		


		111年5月9日

		瓶子

		本院前審卷二第81頁



		


		


		111年5月14日

		噴霧瓶

		本院前審卷二第81頁



		


		


		111年6月1日

		配件

		本院前審卷二第83頁



		


		


		111年6月2日

		濾網

		本院前審卷二第83頁



		


		


		111年6月7日

		噴霧瓶

		本院前審卷二第83頁



		


		


		111年6月8日

		架子

		本院前審卷二第83頁



		


		


		111年6月28日

		配件

		本院前審卷二第83頁



		


		


		111年7月11日

		寵物用品

		本院前審卷二第85頁



		


		


		111年7月12日

		摺疊購物車、寵物梳子

		本院前審卷二第85頁



		


		


		111年7月13日

		梳子、兩輛車

		本院前審卷二第85頁



		


		


		111年7月15日

		服裝

		本院前審卷二第85頁



		


		


		111年8月17日

		噴霧瓶

		本院前審卷二第87頁



		


		


		111年8月26日

		瓶子

		本院前審卷二第87頁



		


		


		111年10月12日

		瓶子

		本院前審卷二第89頁



		


		


		111年11月1日

		衣服、手機支架、包裝袋、瓶子

		本院前審卷二第11頁



		


		


		111年11月2日

		塑膠桶

		本院前審卷二第91頁



		


		


		112年2月3日

		瓶子、空瓶、服飾

		本院前審卷二第19頁



		


		


		112年2月4、5日

		空瓶

		本院前審卷二第93頁



		


		


		112年2月9日

		濾網

		本院前審卷二第21頁



		


		


		112年2月24日

		瓶子配件

		本院前審卷二第93頁



		


		


		112年4月8日

		瓶子

		本院前審卷二第95頁



		


		


		112年4月27日

		瓶子

		本院前審卷二第95頁



		


		


		112年5月4日

		掃地清潔機、掃地機配件

		本院前審卷三第25頁



		


		


		112年5月20日

		空瓶

		本院前審卷三第25頁



		


		


		112年5月26日

		瓶子

		本院前審卷三第25頁



		


		


		112年6月10日

		玩具

		本院前審卷三第27頁



		


		


		112年6月16日

		掃地清潔機、掃地機配件

		本院前審卷三第27頁



		


		


		112年6月17日

		空瓶子

		本院前審卷三第27頁



		


		


		112年7月4日

		塑料夾

		本院前審卷三第29頁



		


		


		112年7月5日

		清潔用品

		本院前審卷三第29頁



		


		


		112年7月6日

		清潔配件

		本院前審卷三第29頁



		


		


		112年7月7日

		繩子、清潔配件

		本院前審卷三第29頁



		


		


		112年7月11日

		空瓶子

		本院前審卷三第29頁



		


		


		112年7月14日

		空瓶子

		本院前審卷三第29頁



		


		


		112年7月15日

		空瓶子

		本院前審卷三第29頁



		


		


		112年7月31日

		收納櫃、捲限架

		本院前審卷三第31頁



		


		


		112年8月19日

		澆水器、水管收納架

		本院前審卷三第31頁



		


		


		112年8月21日

		空瓶

		本院前審卷三第31頁



		


		


		112年8月26日

		清潔噴水管超長

		本院前審卷三第31頁



		


		


		112年9月7日

		空瓶子

		本院前審卷三第33頁



		


		


		112年9月9日

		瓶子噴頭配件

		本院前審卷三第33頁



		


		


		112年10月29日

		清潔用品刷布

		本院前審卷三第35頁



		


		


		112年11月1日

		濾網、空瓶子

		本院前審卷三第37頁



		


		


		112年11月12日

		頭燈

		本院前審卷三第37頁



		


		


		112年12月8日

		清潔用品、水管

		本院前審卷三第39頁



		


		


		112年12月25日

		空瓶

		本院前審卷三第39頁



		


		


		112年12月26日

		空瓶子

		本院前審卷三第39頁



		


		


		113年1月18日

		清潔長竿、清潔用品毛刷、繼電器

		本院前審卷三第41頁



		


		


		113年2月22日

		空瓶子

		本院前審卷三第43頁



		


		


		113年2月29日

		噴壺

		本院前審卷三第43頁



		


		


		113年3月6日

		菜瓜布

		本院前審卷三第45頁



		


		


		113年3月11日

		清洗器具

		本院前審卷三第45頁



		


		


		113年3月21日

		竿子

		本院前審卷三第45頁



		


		


		113年3月29日

		空瓶子

		本院前審卷三第45頁



		


		


		113年3月30日

		空瓶

		本院前審卷三第45頁



		


		


		113年4月1日

		清潔用品

		本院前審卷三第47頁



		


		


		113年4月2日

		水管

		本院前審卷三第47頁



		


		


		113年4月9日

		菜瓜布

		本院前審卷三第47頁



		


		


		113年4月10日

		支架

		本院前審卷三第47頁



		2

		李00

		109年10月9日

		飾品

		本院前審卷三第75頁



		


		


		109年10月12、13、17日

		服飾

		本院前審卷三第75頁



		


		


		110年5月8日

		密封條、喇叭、服飾、後視鏡、竿子、杯子、鑰匙扣、吊繩、汽車配件

		本院前審卷三第77、79頁



		


		


		110年5月24日

		配件

		本院前審卷三第79頁



		


		


		110年5月27日

		機車

		本院前審卷三第79頁



		


		


		110年5月31日

		玩具

		本院前審卷三第79頁



		


		


		110年6月1日

		墊子

		本院前審卷三第79頁



		


		


		110年6月5日

		飾品

		本院前審卷三第79頁



		


		


		110年6月10日

		飾品

		本院前審卷三第81頁



		


		


		110年6月11日

		衣服

		本院前審卷三第81頁



		


		


		110年6月15日

		書

		本院前審卷三第81頁



		


		


		110年6月16日

		布

		本院前審卷三第81頁



		


		


		110年6月18日

		收納盒

		本院前審卷三第81頁



		


		


		110年6月19日

		汽車配件

		本院前審卷三第81頁



		


		


		110年6月21、23日

		衣服

		本院前審卷三第83頁



		


		


		110年6月25日

		圖畫本

		本院前審卷三第85頁



		


		


		110年6月26日

		衣服

		本院前審卷三第85頁



		


		


		110年6月28日

		文件、膜

		本院前審卷三第85頁



		


		


		110年6月29日

		汽車配件、裙子

		本院前審卷三第85頁



		


		


		110年6月30日

		後視鏡、把手

		本院前審卷三第85頁



		


		


		110年7月2日

		燈具

		本院前審卷三第85頁



		


		


		110年7月8日

		篩選機

		本院前審卷三第85頁



		


		


		110年7月24日

		燭台

		本院前審卷三第87頁



		


		


		110年7月30日

		配件、打包機

		本院前審卷三第87頁



		


		


		110年10月22日

		衣服

		本院前審卷三第89頁



		3

		張00

		111年1月17日

		托盤、軸承住力球、溫度計、插座

		本院前審卷二第75頁



		


		


		111年1月21日

		海綿、汽車裝飾品

		同上



		


		


		111年1月22日

		螺絲、電線

		本院前審卷三第91頁



		


		


		111年2月8日

		電線轉接頭、下水槽線

		本院前審卷三第91頁



		


		


		111年2月10日

		錶帶

		本院前審卷三第91頁



		


		


		111年2月14日

		手機殼

		本院前審卷三第91頁



		


		


		111年2月17日

		挪車牌

		本院前審卷二第75頁



		


		


		111年2月24日

		五金配件

		同上



		


		


		111年2月25日

		伸縮管

		同上



		


		


		111年3月8日

		飾品

		同上



		


		


		111年3月11日

		飾品

		本院前審卷三第91頁



		


		


		111年3月12日

		感應燈、淨化器、小夜燈、毛巾、除臭劑

		本院前審卷二第75頁



		


		


		111年3月21日

		艾草

		同上



		


		


		111年3月28日

		燈

		同上



		4

		劉00

		110年2月23日

		玩具、服飾

		本院前審卷三第131頁



		


		


		110年2月27日

		飾品、髮圈

		本院前審卷三第133頁



		


		


		110年2月28日

		服飾、飾品

		本院前審卷三第133頁



		


		


		110年3月1日

		服飾

		本院前審卷三第133頁



		


		


		110年3月2日

		兒童餐車、拼圖

		本院前審卷三第131頁



		


		


		110年3月3日

		服飾、飯盒、飾品、玩具

		本院前審卷三第133頁



		


		


		110年3月4日

		服飾、飾品、本子

		本院前審卷三第133頁



		


		


		110年3月8日

		飾品、玩具

		本院前審卷三第133頁



		


		


		110年3月9日

		包、飾品

		本院前審卷三第133頁



		


		


		110年3月13日

		服飾

		本院前審卷三第135頁



		


		


		110年3月15日

		飾品

		本院前審卷三第135頁



		


		


		110年3月16日

		飾品

		本院前審卷三第135頁



		


		


		110年3月17日

		髮飾、飾品

		本院前審卷三第135頁



		


		


		110年3月18日

		飾品

		本院前審卷三第135頁



		


		


		110年3月20日

		包

		本院前審卷三第135頁



		


		


		110年3月22日

		飾品

		本院前審卷三第135頁



		


		


		110年3月23日

		飾品

		本院前審卷三第135頁



		


		


		110年3月30日

		磁鐵、飾品

		本院前審卷三第135、137頁



		


		


		110年4月5日

		母嬰用品

		本院前審卷三第137頁



		


		


		110年4月8日

		日用品

		本院前審卷三第137頁



		


		


		110年4月10日

		日用品

		本院前審卷三第137頁



		


		


		110年4月13日

		髮繩、日用品

		本院前審卷三第137頁



		


		


		110年4月20日

		服飾、日用品、襪子

		本院前審卷三第137頁



		


		


		110年4月26日

		飾品、木屑

		本院前審卷三第137頁



		


		


		110年4月27日

		寵物用品、寵物衣服

		本院前審卷三第137頁



		


		


		110年4月28日

		泡泡機

		本院前審卷三第137頁



		


		


		110年5月7日

		風扇

		本院前審卷三第139頁



		


		


		110年5月8日

		衣服

		本院前審卷三第137頁



		


		


		110年5月10日

		直筒褲、服裝

		本院前審卷三第137頁



		


		


		110年5月12日

		衣服

		本院前審卷三第139頁



		


		


		110年5月13日

		衣服

		本院前審卷三第139頁



		


		


		110年6月4日

		衣服

		本院前審卷三第139頁



		


		


		110年6月19日

		繪畫板

		本院前審卷三第139頁



		


		


		110年6月21日

		玩具

		本院前審卷三第139頁



		


		


		110年6月22日

		玩具

		本院前審卷三第141頁



		


		


		110年6月23日

		包

		本院前審卷三第141頁



		


		


		110年6月24日

		迷你風扇

		本院前審卷三第141頁



		


		


		110年7月22日

		玩具

		本院前審卷三第141頁



		


		


		110年7月23日

		彩筆

		本院前審卷三第141頁



		


		


		110年7月24日

		彩筆

		本院前審卷三第141頁



		


		


		110年7月28日

		玩具

		本院前審卷三第141頁



		


		


		110年8月7日

		玩具

		本院前審卷三第143頁



		


		


		110年8月13日

		玩具、螺絲刀

		本院前審卷三第143頁



		


		


		110年8月16日

		配件

		本院前審卷三第143頁



		


		


		110年8月20日

		配件

		本院前審卷三第143頁



		


		


		110年8月23日

		禮盒、娃娃

		本院前審卷三第143頁



		


		


		110年9月20日

		電池、日用品、燈夾、配件、帳篷、床上用品

		本院前審卷三第145頁



		


		


		110年9月22日

		玩具

		本院前審卷三第145頁



		


		


		110年9月28日

		彩盒

		本院前審卷三第145頁



		


		


		110年10月7日

		掛繩、飾品

		本院前審卷三第147頁



		


		


		110年10月11日

		馬桶蓋

		本院前審卷三第147頁



		


		


		110年10月25日

		香薰、鑰匙扣

		本院前審卷三第147頁



		


		


		110年10月30日

		衣服、水瓶

		本院前審卷三第147頁



		


		


		110年11月1日

		口罩

		本院前審卷三第147頁



		

5

		

賴00

		111年2月25日

		配件

		本院前審卷二第99頁



		


		


		111年3月2日

		配件

		本院前審卷二第101頁



		


		


		111年3月31日

		膜

		本院前審卷二第101頁



		


		


		111年4月19日

		護板、電子配件

		本院前審卷二第103頁



		


		


		111年4月26日

		配件

		本院前審卷二第103頁



		


		


		111年5月23日

		玻璃

		本院前審卷二第105頁



		


		


		111年5月31日

		配件

		本院前審卷二第105頁



		


		


		111年6月16日

		百貨日用

		本院前審卷二第107頁



		


		


		111年7月9日

		汽車膜

		本院前審卷二第109頁



		


		


		111年7月15日

		保護膜

		本院前審卷二第109頁



		


		


		111年8月2日

		玻璃貼紙

		本院前審卷二第109頁



		


		


		111年10月11日

		鏡子

		本院前審卷二第111頁



		


		


		111年10月14日

		玻璃

		本院前審卷二第111頁



		


		


		111年11月17日

		隔熱紙

		本院前審卷二第15、113頁



		


		


		112年1月7日

		玻璃紙

		本院前審卷二第115頁



		


		


		112年2月8日

		隔熱紙

		本院前審卷二第23頁



		


		


		112年2月15日

		隔熱紙

		本院前審卷二第25頁



		


		


		112年2月18日

		鏡子

		本院前審卷二第117頁



		


		


		112年3月18日

		鏡子

		本院前審卷二第27頁



		


		


		112年4月20日

		鏡子

		本院前審卷二第31頁



		


		


		112年5月29日

		隔熱墊

		本院前審卷三第173頁



		


		


		112年6月8日

		隔熱膜

		本院前審卷三第175頁



		


		


		112年6月28日

		防爆膜

		本院前審卷三第175頁



		


		


		112年7月10日

		汽車拋光手動機

		本院前審卷三第177頁



		


		


		112年8月16日

		隔熱紙車長+100

		本院前審卷三第179頁







　２然：①證人游00於調查站證稱：「這些（按指附表編號1部分）都是我向甲○○兌換人民幣的匯款」等（他字卷第67頁）；②證人李00於調查站證稱：「因為我自己有兌換人民幣的需求，所以有在臉書上『淘寶代購』、『淘寶集運』的粉絲專頁或社團中詢問，集運業者就會自己來與我聯絡兌換人民幣的事 」、「我會先告訴甲○○我要兌換的人民幣金額，甲○○會將新臺幣兌換人民幣的匯率算好後，我如果可以接受，就依照我要兌換的人民幣金額乘上匯率，再將等值的新臺幣轉帳至甲○○提供的國泰世華商業銀行或中華郵政帳戶，當天我的支付寶帳戶就可以收到等值的人民幣」、「印象中應該是我有在臉書社團中提出兌換人民幣的需求，甲○○才主動來與我連繫」、「這些（按指附表編號2部分）都是我向甲○○匯兌人民幣的匯款」等語（他字卷第94頁）；③證人劉00於調查站證稱：「我在大陸淘寶上購買商品後，會送到甲○○在大陸開設的集貨中心，再請他託運來臺灣，我會支付甲○○運費，另外甲○○也有提供兌換人民幣的服務」、「我會先透過LINE告訴甲○○我要兌換的人民幣金額，他會告訴我當天的匯率」、「因為我沒有請他託運，他的手續費要收比較高」、「至於為何甲○○要說『風險太高』我不太清楚」、「是的，這些（按指附表編號4部分）就是我透過甲○○兌換人民幣，匯給甲○○等值新臺幣」等語（他字卷第21頁）；④證人賴00於調查站證稱：「我於臉書社團中，認識一名暱稱周必達的男性，周必達是集運業者，告知我可以代付大陸貨款及運費，所以我才跟周必達配合」、「我有人民幣資金需求，所以甲○○協助我將新臺幣兌換成人民幣」、「（員警提示丙○○之國泰世華商業銀行帳戶其中備註有〈草〉字樣者）就是以新臺幣2萬2790元換人民幣5000元之意」、「就是以4萬4380元換人民幣1萬元之意」、「就是以4萬4000元換人民幣1萬元之意」（按以上指附表編號5之3筆交易部分）等語（他字卷第133頁）；⑤證人張00於調查站證稱：「（民國）111年2月24日我轉帳該筆4500元的費用（按附表指編號3部分），是我向甲○○購買1000元人民幣費用」、「匯率4.5，我與甲○○雙方確認後，我將款項匯到甲○○指定的帳戶後，我的支付寶帳戶就可以收到等值的人民幣」等語（他字卷第5頁）。前揭證人所證稱之匯兌，均未於被告所記載之託運紀錄資料中出現，應係單純透過被告將新臺幣兌換為人民幣。且其中前揭附表編號3張00託運日期111年2月24日、託運貨物五金配件，係與其他貨品共五件，合計重1.19，集運到倉物品累計金額，為新臺幣112元，帳務日期為112年3月17日，有集運資料及鄭苡姣國泰世華帳戶交易明細摘要等在卷可（本院前審卷第75頁、他字卷第9785號卷第11頁），與本院附表編號3張00，滙兌日期112年2月24日，4500元，日期雖有部分相同，但並非同一筆，本院附表編號3並非被告為證人張00託運五金配件之運費，而係被告為證人張00之滙兌，證人張00亦證稱係其向被告購買人民幣1000元費用，有調查站筆錄在卷可參（他字卷第9785號卷第7頁）及手機對話紀錄在卷可按（他字卷第9785號卷第15至19頁）。被告辯稱附表編號所示金額係支付運費云云，應無可採信。
　㈢綜上所述，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犯行均堪認定，應予依法論科。　　
四、按銀行法第29條第1項所謂「辦理國內外匯兌」，係指接受匯款人委託將款項自國內甲地匯往國內乙地交付國內乙地受款人、自國內（外）匯往國外（內）交付國外（內）受款人之業務，諸如在國外收受委託人之外幣，在國內將等值新臺幣匯入客戶指定受款人之行為即屬之；亦即不經由現金之輸送，而藉由與在他地之分支機構或特定人間之資金清算，辦理異地間款項之收付，以清理委託人與第三人間債權債務關係或完成資金轉移之行為，均屬銀行法上之「匯兌」。衡諸銀行法之立法目的在於維持金融秩序，且同法第29條之1就準收受存款之定義，以「對多數或不特定人」為其構成要件要素，至刑法上所謂業務指事實上執行業務，則本於目的及體系解釋，該法第29條第1項所稱之「匯兌業務」，應同受「對多數或不特定人為之」之限制，始合於刑法之謙抑原則。是以倘僅偶一為協助特定人為買賣貨物、清償特定債務等交易而為不經由現金輸送，藉與在他地之分支機構或特定人間之資金清算，辦理異地間款項之收付，以清理其與第三人間債權債務關係或完成資金之轉移行為，性質上僅為行為人與特定人間之「代理收付」行為，固不該當於銀行法第29條之經營國內外匯兌業務；然若匯兌行為所協助之對象屬於隨時可以增加人數之不特定人或收付之對象為多數人，且屬行為人反覆為同種類行為為目的之社會活動者，即難謂非銀行法第29條所稱之匯兌業務。又前開反覆之社會活動既未限縮於行為人之職業活動，自難以該等行為之次數或取得之收益與其因本業活動之支出收入次數或金額不成比例，即謂該等收付活動僅其偶一為之之行為，不符合銀行法第29條所規範之「匯兌業務」之要件。被告為前述換匯行為縱係因其從事貨運業，客戶有換匯之需要才給客戶方便，則其換匯之對象即屬多數且不特定之客戶無訛，且被告為客戶換匯之行為從111年1月3日起至111年6月6日止，次數已達20次，即平均每月替客戶換匯約4次，對象為5人，另依證人李00暨證人劉00前揭之證詞，李00是在臉書中徵求有無集運業者可以換匯後，被告主動與其聯繫可以幫忙換匯，暨被告有告訴劉00如果沒有託運的話，手續費會比較高，因為風險比較高等情，被告前揭行為即屬銀行法第29條所指之滙兌業務。且不因其另有從事其他業務（如運送業）而受影響。
五、論罪及刑之加減
　㈠核被告所為，係犯銀行法第29條第1項、第125條第1項前段之非法辦理國內外匯兌業務罪。
　㈡被告與上訴人及身分不詳、在大陸地區經商之臺灣籍成年人，就本案犯行，具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各應論以共同正犯。
　㈢被告反覆所為本案違反銀行法第29條之非法辦理國內外匯兌行為，各係基於一個經營業務目的所為之數次辦理匯兌行為，乃集合犯，應各包括以一罪論。
　㈣按犯銀行法第125條、第125條之2或第125條之3之罪，在偵查中自白，如自動繳交全部犯罪所得者，減輕其刑，同法第125條之4第2項前段定有明文。即行為人於偵查中自白，並於最後事實審言詞辯論終結前自動提出並繳交自己實際所得財物之全部予偵查或審判機關，不包括其他共同正犯之所得者，即有該規定之適用。若無犯罪所得，因其本無所得，祇要在偵查中自白，即應認有此減刑規定之適用，而所稱偵查中「自白」係對自己犯罪事實之全部或關乎構成要件之主要部分為肯定供述而言（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2491號、109年度台上字第5526號、110年度台上字第4528號判決意旨參照）。被告於偵查中自白犯罪，且已向原審法院繳交本案全部犯罪所得，有原審法院收受刑事案款通知、112年贓款字第65號收據在卷可考（原審卷第97至99頁），故就被告所犯部分，應依銀行法第125條之4第2項前段減輕其刑。
　㈤本案被告前揭犯行固無足取，惟參酌被告未利用欺罔手段，對於交易相對人財產復未造成任何具體損害，且觀之被告所從事匯兌金額所得利潤為百分之2，經手之匯兌總額為人民幣14萬4000元，尚非鉅額，所賺取之實際犯罪所得甚微，又本案往來匯兌業務之客戶人數僅5人，規模甚小，佐以被告甲○○於原審審理時供稱：我從事本案地下匯兌只是要給客戶方便等語（原審卷第114頁），此與專以此為業，經營從事大規模從事地下匯兌情形有別，足見被告惡性尚非重大，然被告縱依前開銀行法第125條之4第2項前段減刑後，最低尚需判處1年6月之有期徒刑，堪認其所為實有情輕法重、顯可憫恕之情形，爰均依刑法第59條酌減其刑，並依法遞減之。　　
六、本院判斷
　㈠原判決以事證明確，對被告予以論罪，並適用銀行法第第29條第1項、第125條第1項前段等規定，及以被告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無視政府匯兌管制之禁令，非法辦理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間匯兌業務，影響政府對於進出國資金之管制，危害我國金融政策之推行及匯款交易秩序，誠屬不當。惟考量被告犯後坦承犯行，堪見悔意，再衡酌其等兼衡其犯罪動機、目的、手段、分工、從事地下匯兌業務期間、匯兌金額，犯罪所得，暨其於審理時自陳之學歷、職業、家境等一切情狀，量處如有期徒刑9月。沒收部分，並說明扣案之realmeX3手機1支，為被告所有，且供其本案犯罪使用等情，業據被告於審理時陳明在卷（原審卷第113頁），是應依刑法第38條第2項前段規定，宣告沒收。按匯兌業者所收取之匯付款項，應非銀行法第136 條之1 所稱應沒收之「犯罪所得」，此處所稱「犯罪所得」係指匯兌業者實際收取之匯率差額、管理費、手續費或其他名目之報酬等不法利得（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2465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因經營本案地下匯兌業務，迄今獲得共新臺幣1萬2901元之匯率差額，且被告已於原審言詞辯論終結前，繳回其之全部犯罪所得，爰依銀行法第136條之1規定，宣告沒收。被告前因恐嚇取財案件，經原審法院以110年度簡字第1064號判決判處應執行有期徒刑7月，於111年1月27日執行完畢在案，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參，則於本案判決時，被告前述所受有期徒刑之宣告刑，其執行完畢既仍在5年以內，核與刑法第74條第1項宣告緩刑之要件不合，尚無從併予宣告緩刑。
　㈡被告上訴意旨，認為其僅向本件證人張00等人收取運費，未有違法滙兌行為，否認犯罪等語，指摘原判決不當，業經本院詳論如上，且原審判決之認事用法，均無違誤，量刑及沒收亦合法、適當，被告之上訴應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黃彥凱提起公訴，檢察官乙○○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29　　日
　　　　　　刑事第十一庭　審判長法　官　張　意　聰
　　　　　　　　　　　　　　　　法　官　周　瑞　芬
　　　　　　　　　　　　　　　　法　官　林　清　鈞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二十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張　馨　慈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3 　　日


附錄論罪科刑法條
◎銀行法第29條
除法律另有規定者外，非銀行不得經營收受存款、受託經理信託資金、公眾財產或辦理國內外匯兌業務。
違反前項規定者，由主管機關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會同司法警察機關取締，並移送法辦；如屬法人組織，其負責人對有關債務，應負連帶清償責任。
執行前項任務時，得依法搜索扣押被取締者之會計帳簿及文件，並得拆除其標誌等設施或為其他必要之處置。
◎銀行法第125條
違反第29條第1項規定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千萬元以上2億元以下罰金。其因犯罪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達新臺幣一億元以上者，處7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2千5百萬元以上5億元以下罰金。
經營金融機構間資金移轉帳務清算之金融資訊服務事業，未經主管機關許可，而擅自營業者，依前項規定處罰。
法人犯前二項之罪者，處罰其行為負責人。　　
　　
附表：
		編號

		交易對象

		匯兌日期（民國）

		新臺幣

		人民幣



		1

		游00

		111年2月21日

		2萬6472元

		5000元



		


		


		111年3月2日

		4萬4570元

		1萬元



		


		


		111年3月23日

		3萬1374元

		7000元



		


		


		111年4月29日

		4萬4370元

		1萬元



		


		


		111年6月6日

		2萬2265元

		5000元



		2

		李00

		111年1月5日

		4萬3300元

		1萬元



		


		


		111年1月26日

		4萬4300元

		1萬元



		


		


		111年2月11日

		4萬3850元

		1萬元



		


		


		111年3月1日

		4萬4540元

		1萬元



		


		


		111年3月14日

		4萬4900元

		1萬元



		


		


		111年4月19日

		4萬5920元

		1萬元



		3

		張00

		111年2月24日

		4500元

		1000元



		4

		劉00

		111年1月11日

		1萬3200元

		3000元



		


		


		111年2月14日

		2萬1960元

		5000元



		


		


		111年3月8日

		2萬2490元

		5000元



		


		


		111年4月1日

		2萬2690元

		5000元



		


		


		111年1月3日

		1萬3200元

		3000元



		5

		賴00

		111年4月11日

		2萬2790元

		5000元



		


		


		111年5月5日

		4萬4380元

		1萬元



		


		


		111年5月19日

		4萬4000元

		1萬元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金上更一字第9號

上訴人即  

被告之配偶  鄭苡妏









被      告  周敬峰





指定辯護人  本院公設辯護人林欣誼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違反銀行法案件，不服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2

年度金訴字第2034號中華民國113年1月17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

號：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24076號），以配偶身分

為被告利益獨立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後，檢察官提起上訴，由最

高法院撤銷發回本院更審，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事　實

一、甲○○、丙○○（為本案共同被告，業經第一審判處罪刑，併諭

    知緩刑確定），均明知辦理國內外匯兌等銀行業務應經主管

    機關許可，非銀行不得辦理國內外匯兌業務，竟與身分不詳

    、在大陸地區經商之臺灣籍成年人（即臺商），共同基於非

    法辦理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匯兌業務之犯意聯絡，於民國10

    7年間起至112年5月2日止，由甲○○提供其申設之郵局帳號00

    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本案郵局帳戶）或丙○○申設之國

    泰世華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本案國泰世

    華帳戶），供如附表所示之人將欲兌換人民幣之新臺幣款項

    匯入，待丙○○確認款項入帳後，即通知甲○○會請配合之臺商

    將對應人民幣匯至如附表所示之人所指定之銀聯卡帳戶內，

    或先將款項撥付至甲○○之「支付寶」帳戶或WeChat帳戶內，

    再由甲○○自其個人「支付寶」帳戶或WeChat帳戶將對應之人

    民幣轉至如附表所示之人之「支付寶」帳戶或WeChat帳戶內

    ，以此方式實際經營臺灣地區及大陸地區間之匯兌業務（匯

    兌之日期、人民幣、新臺幣之金額，均詳如附表所載），總

    計匯兌金額合計達人民幣14萬4000元。甲○○並向如附表所示

    以外之人收取匯兌當日臺灣地區金融機構即期買入與即期賣

    出人民幣之平均匯率加碼0.02之費用，共計獲有新臺幣1萬2

    901元之利得。嗣經調查官於112年5月2日7時38分許，持臺

    灣臺中地方法院核發之搜索票至甲○○位在臺中巿潭子區甘水

    路1段118號住處執行搜索，並扣得realmeX3手機1支，始查

    悉上情。

二、案經法務部調查局臺中市調查處報告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

    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一、本判決以下所引用被告甲○○（下稱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

    之陳述，檢察官、被告及上訴人丙○○（下稱上訴人）均同意

    有證據能力（本院卷第87、88頁），本院審酌上開陳述作成

    之情況並無違法不當之情形或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疵，爰依

    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1項，認得為證據。再本判決以下

    所引用之非供述證據，檢察官、被告及上訴人均未表示排除

    前開證據之證據能力，本院審酌前開非供述證據並無證據證

    明係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亦無顯不可信之情況與不

    得作為證據之情形，爰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規定反面解

    釋、第159條之4規定，認均得為證據。

二、訊據被告否認有本件犯行，於本院前審及本院審理中辯稱，

    我在中國先做化學品的兩岸買賣，賣中國貨物給中國廠商，

    景氣好時一個月營收6、7萬人民幣，實際利潤約1萬5人民幣

    。我不是專門做兩岸地下匯兌，我跟起訴書附表這些朋友都

    認識，我後來兼做兩岸貨運我開一家貨運公司叫「0000有限

    公司」。游00從中國進口清潔用品到臺灣要付人民幣貨款；

    李00做機車改裝的，淘寶買中國改裝零件，淘寶一定要用支

    付寶，我不知道他有沒有支付寶帳戶，我有支付寶帳戶；張

    00他是買生活用品，他要我幫他付錢，劉00在禮儀公司上班

    ，買生活用品及公司往生者用品，叫我幫他付錢；賴00開汽

    車玻璃，他專門買3Ｍ玻璃紙，我幫他付錢，我好心幫忙，不

    是地下匯兌。起訴書附表這些人向大陸網購買東西，貨物寄

    到我東莞的公司，我公司幫他們打包集運後經過報關由物流

    商直接寄回臺灣。我只是好心借錢給這些朋友，剛好我手上

    有人民幣，我參考臺灣銀行牌告匯率換給他們，我都是上網

    去看別人怎麼換，我主要是賺他們的運費。我大陸也有開公

    司，臺灣人在淘寶買東西要付人民幣，我中國的公司有人民

    幣，我先幫他們付人民幣，臺灣朋友匯錢到我的臺灣的帳戶

    ，我太太就可以領出來當生活費用。我不是地下匯兌業者，

    我否認犯罪，我只是偶爾給朋友一點方便，我不知道這件事

    情會這麼大（113年4月12日準備程序）。我在貨運業已經23

    年了，從碼頭工人開始做起，在臺中港、各貨運公司做過。

    我原本在做貿易，金融風暴後一開始我去別人公司幫忙送貨

    ，後來我在中國開貨運行。我在中國做貨運業大約7、8年。

    附表這五個朋友在中國網路買商品，他們希望我幫忙付人民

    幣。我的認知我們是貨物買賣關係，我跟他們都認識很多年

    ，至少5-10年，我認為我在幫朋友處理事情。就像與朋友一

    起外國旅遊，他們外幣花完了我先借出，他們回國之後還是

    要還我新臺幣。我主要是要賺運費，我只是順便幫忙，這五

    位朋友他們欠我人民幣，就付新臺幣。起訴書說我意圖營利

    ，還不如說是我虧錢，因為臺灣跟大陸銀行都有轉帳手續費

    ，大陸那邊是收金額的0.1作為轉帳手續費，而我跟朋友們

    只收0.02，我還有虧錢0.08，我主要是為了賺運費，他們若

    不儲值就不能在中國買東西，我就無法賺運費。我不是專做

    地下匯兌，每天額度頂多1-2萬人民幣，也要剛好我手上有

    人民幣我才會幫忙。如我手上沒有人民幣、或是不認識的人

    ，我都會拒絕。如果朋友有多給我錢，我也會退回去，我只

    拿我該拿的。這五個人都是自己來拜託我，我才幫忙的，我

    也確實知道他們在賣什麼，先確認是合法的買賣我才幫忙。

    如果是不認識的集運、物品、客戶我也不接。我因為卡到這

    件官司，我大陸那邊貨運公司已經結束了，我現在回到臺灣

    上班，我目前在00貨運，也是在做兩岸的貨運業務等語。

三、惟查：

　㈠上開犯罪事實，業據被告於警詢、偵訊、原審準備程序及審

    理時均坦承不諱，核與同案被告丙○○、證人張00、劉00、游

    00、李00、賴00於警詢時證述之內容相符，並有員警職務報

    告、匯兌一覽表、本案郵局帳戶之客戶基本資料、歷史交易

    明細、本案國泰世華銀行之客戶基本資料、歷史交易明細、

    被告與丙○○之通訊軟體WeChat對話紀錄截圖、被告與張00、

    劉00、游00之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截圖、被告與游00、李

    00之通訊軟體WeChat對話紀錄截圖、原審法院112年度聲搜

    字第812號搜索票、法務部調查局臺中市調查處搜索筆錄、

    扣押物品目錄表、扣押物品收據、扣押物品照片在卷可稽，

    且有扣案之realmeX3手機1支可佐，足認被告上開任意性自

    白應確與事實相符，堪予採信。

　㈡經查：

　１本件調查站取得證人游00等人筆錄後，於111年12月19日請求

    檢察官指揮偵辦，而被告先前已於111年7月17日出境去中國

    大陸工作，至112年4月28日返台（他字卷第147頁入出境紀

    錄），調查站掌握被告入境消息，112年5月1日申請拘票（

    他字卷第151頁）、由檢察官12年5月1日聲請112年度聲搜字

    第812號搜索票（24076號偵卷第141頁），112年5月2日執行

    搜索，在搜索扣案之筆電及雲端資料中，有被告經營之0000

    公司之貨品運送紀錄，其中有證人游00等人託運貨物、應收

    運費之記載，112年5月2日以後，游00、賴00仍繼續委託甲○

    ○將貨物運入臺灣，整理如下:

　　

編號 託運人  託運日期（民國） 託運貨物  證據出處  1 游00 111年3月24日 噴壺 本院前審卷二第79頁   111年3月28日 噴霧瓶 本院前審卷二第79頁   111年4月8日 瓶子 本院前審卷二第29頁   111年4月27日 瓶子 本院前審卷二第71頁   111年5月9日 瓶子 本院前審卷二第81頁   111年5月14日 噴霧瓶 本院前審卷二第81頁   111年6月1日 配件 本院前審卷二第83頁   111年6月2日 濾網 本院前審卷二第83頁   111年6月7日 噴霧瓶 本院前審卷二第83頁   111年6月8日 架子 本院前審卷二第83頁   111年6月28日 配件 本院前審卷二第83頁   111年7月11日 寵物用品 本院前審卷二第85頁   111年7月12日 摺疊購物車、寵物梳子 本院前審卷二第85頁   111年7月13日 梳子、兩輛車 本院前審卷二第85頁   111年7月15日 服裝 本院前審卷二第85頁   111年8月17日 噴霧瓶 本院前審卷二第87頁   111年8月26日 瓶子 本院前審卷二第87頁   111年10月12日 瓶子 本院前審卷二第89頁   111年11月1日 衣服、手機支架、包裝袋、瓶子 本院前審卷二第11頁   111年11月2日 塑膠桶 本院前審卷二第91頁   112年2月3日 瓶子、空瓶、服飾 本院前審卷二第19頁   112年2月4、5日 空瓶 本院前審卷二第93頁   112年2月9日 濾網 本院前審卷二第21頁   112年2月24日 瓶子配件 本院前審卷二第93頁   112年4月8日 瓶子 本院前審卷二第95頁   112年4月27日 瓶子 本院前審卷二第95頁   112年5月4日 掃地清潔機、掃地機配件 本院前審卷三第25頁   112年5月20日 空瓶 本院前審卷三第25頁   112年5月26日 瓶子 本院前審卷三第25頁   112年6月10日 玩具 本院前審卷三第27頁   112年6月16日 掃地清潔機、掃地機配件 本院前審卷三第27頁   112年6月17日 空瓶子 本院前審卷三第27頁   112年7月4日 塑料夾 本院前審卷三第29頁   112年7月5日 清潔用品 本院前審卷三第29頁   112年7月6日 清潔配件 本院前審卷三第29頁   112年7月7日 繩子、清潔配件 本院前審卷三第29頁   112年7月11日 空瓶子 本院前審卷三第29頁   112年7月14日 空瓶子 本院前審卷三第29頁   112年7月15日 空瓶子 本院前審卷三第29頁   112年7月31日 收納櫃、捲限架 本院前審卷三第31頁   112年8月19日 澆水器、水管收納架 本院前審卷三第31頁   112年8月21日 空瓶 本院前審卷三第31頁   112年8月26日 清潔噴水管超長 本院前審卷三第31頁   112年9月7日 空瓶子 本院前審卷三第33頁   112年9月9日 瓶子噴頭配件 本院前審卷三第33頁   112年10月29日 清潔用品刷布 本院前審卷三第35頁   112年11月1日 濾網、空瓶子 本院前審卷三第37頁   112年11月12日 頭燈 本院前審卷三第37頁   112年12月8日 清潔用品、水管 本院前審卷三第39頁   112年12月25日 空瓶 本院前審卷三第39頁   112年12月26日 空瓶子 本院前審卷三第39頁   113年1月18日 清潔長竿、清潔用品毛刷、繼電器 本院前審卷三第41頁   113年2月22日 空瓶子 本院前審卷三第43頁   113年2月29日 噴壺 本院前審卷三第43頁   113年3月6日 菜瓜布 本院前審卷三第45頁   113年3月11日 清洗器具 本院前審卷三第45頁   113年3月21日 竿子 本院前審卷三第45頁   113年3月29日 空瓶子 本院前審卷三第45頁   113年3月30日 空瓶 本院前審卷三第45頁   113年4月1日 清潔用品 本院前審卷三第47頁   113年4月2日 水管 本院前審卷三第47頁   113年4月9日 菜瓜布 本院前審卷三第47頁   113年4月10日 支架 本院前審卷三第47頁 2 李00 109年10月9日 飾品 本院前審卷三第75頁   109年10月12、13、17日 服飾 本院前審卷三第75頁   110年5月8日 密封條、喇叭、服飾、後視鏡、竿子、杯子、鑰匙扣、吊繩、汽車配件 本院前審卷三第77、79頁   110年5月24日 配件 本院前審卷三第79頁   110年5月27日 機車 本院前審卷三第79頁   110年5月31日 玩具 本院前審卷三第79頁   110年6月1日 墊子 本院前審卷三第79頁   110年6月5日 飾品 本院前審卷三第79頁   110年6月10日 飾品 本院前審卷三第81頁   110年6月11日 衣服 本院前審卷三第81頁   110年6月15日 書 本院前審卷三第81頁   110年6月16日 布 本院前審卷三第81頁   110年6月18日 收納盒 本院前審卷三第81頁   110年6月19日 汽車配件 本院前審卷三第81頁   110年6月21、23日 衣服 本院前審卷三第83頁   110年6月25日 圖畫本 本院前審卷三第85頁   110年6月26日 衣服 本院前審卷三第85頁   110年6月28日 文件、膜 本院前審卷三第85頁   110年6月29日 汽車配件、裙子 本院前審卷三第85頁   110年6月30日 後視鏡、把手 本院前審卷三第85頁   110年7月2日 燈具 本院前審卷三第85頁   110年7月8日 篩選機 本院前審卷三第85頁   110年7月24日 燭台 本院前審卷三第87頁   110年7月30日 配件、打包機 本院前審卷三第87頁   110年10月22日 衣服 本院前審卷三第89頁 3 張00 111年1月17日 托盤、軸承住力球、溫度計、插座 本院前審卷二第75頁   111年1月21日 海綿、汽車裝飾品 同上   111年1月22日 螺絲、電線 本院前審卷三第91頁   111年2月8日 電線轉接頭、下水槽線 本院前審卷三第91頁   111年2月10日 錶帶 本院前審卷三第91頁   111年2月14日 手機殼 本院前審卷三第91頁   111年2月17日 挪車牌 本院前審卷二第75頁   111年2月24日 五金配件 同上   111年2月25日 伸縮管 同上   111年3月8日 飾品 同上   111年3月11日 飾品 本院前審卷三第91頁   111年3月12日 感應燈、淨化器、小夜燈、毛巾、除臭劑 本院前審卷二第75頁   111年3月21日 艾草 同上   111年3月28日 燈 同上 4 劉00 110年2月23日 玩具、服飾 本院前審卷三第131頁   110年2月27日 飾品、髮圈 本院前審卷三第133頁   110年2月28日 服飾、飾品 本院前審卷三第133頁   110年3月1日 服飾 本院前審卷三第133頁   110年3月2日 兒童餐車、拼圖 本院前審卷三第131頁   110年3月3日 服飾、飯盒、飾品、玩具 本院前審卷三第133頁   110年3月4日 服飾、飾品、本子 本院前審卷三第133頁   110年3月8日 飾品、玩具 本院前審卷三第133頁   110年3月9日 包、飾品 本院前審卷三第133頁   110年3月13日 服飾 本院前審卷三第135頁   110年3月15日 飾品 本院前審卷三第135頁   110年3月16日 飾品 本院前審卷三第135頁   110年3月17日 髮飾、飾品 本院前審卷三第135頁   110年3月18日 飾品 本院前審卷三第135頁   110年3月20日 包 本院前審卷三第135頁   110年3月22日 飾品 本院前審卷三第135頁   110年3月23日 飾品 本院前審卷三第135頁   110年3月30日 磁鐵、飾品 本院前審卷三第135、137頁   110年4月5日 母嬰用品 本院前審卷三第137頁   110年4月8日 日用品 本院前審卷三第137頁   110年4月10日 日用品 本院前審卷三第137頁   110年4月13日 髮繩、日用品 本院前審卷三第137頁   110年4月20日 服飾、日用品、襪子 本院前審卷三第137頁   110年4月26日 飾品、木屑 本院前審卷三第137頁   110年4月27日 寵物用品、寵物衣服 本院前審卷三第137頁   110年4月28日 泡泡機 本院前審卷三第137頁   110年5月7日 風扇 本院前審卷三第139頁   110年5月8日 衣服 本院前審卷三第137頁   110年5月10日 直筒褲、服裝 本院前審卷三第137頁   110年5月12日 衣服 本院前審卷三第139頁   110年5月13日 衣服 本院前審卷三第139頁   110年6月4日 衣服 本院前審卷三第139頁   110年6月19日 繪畫板 本院前審卷三第139頁   110年6月21日 玩具 本院前審卷三第139頁   110年6月22日 玩具 本院前審卷三第141頁   110年6月23日 包 本院前審卷三第141頁   110年6月24日 迷你風扇 本院前審卷三第141頁   110年7月22日 玩具 本院前審卷三第141頁   110年7月23日 彩筆 本院前審卷三第141頁   110年7月24日 彩筆 本院前審卷三第141頁   110年7月28日 玩具 本院前審卷三第141頁   110年8月7日 玩具 本院前審卷三第143頁   110年8月13日 玩具、螺絲刀 本院前審卷三第143頁   110年8月16日 配件 本院前審卷三第143頁   110年8月20日 配件 本院前審卷三第143頁   110年8月23日 禮盒、娃娃 本院前審卷三第143頁   110年9月20日 電池、日用品、燈夾、配件、帳篷、床上用品 本院前審卷三第145頁   110年9月22日 玩具 本院前審卷三第145頁   110年9月28日 彩盒 本院前審卷三第145頁   110年10月7日 掛繩、飾品 本院前審卷三第147頁   110年10月11日 馬桶蓋 本院前審卷三第147頁   110年10月25日 香薰、鑰匙扣 本院前審卷三第147頁   110年10月30日 衣服、水瓶 本院前審卷三第147頁   110年11月1日 口罩 本院前審卷三第147頁  5  賴00 111年2月25日 配件 本院前審卷二第99頁   111年3月2日 配件 本院前審卷二第101頁   111年3月31日 膜 本院前審卷二第101頁   111年4月19日 護板、電子配件 本院前審卷二第103頁   111年4月26日 配件 本院前審卷二第103頁   111年5月23日 玻璃 本院前審卷二第105頁   111年5月31日 配件 本院前審卷二第105頁   111年6月16日 百貨日用 本院前審卷二第107頁   111年7月9日 汽車膜 本院前審卷二第109頁   111年7月15日 保護膜 本院前審卷二第109頁   111年8月2日 玻璃貼紙 本院前審卷二第109頁   111年10月11日 鏡子 本院前審卷二第111頁   111年10月14日 玻璃 本院前審卷二第111頁   111年11月17日 隔熱紙 本院前審卷二第15、113頁   112年1月7日 玻璃紙 本院前審卷二第115頁   112年2月8日 隔熱紙 本院前審卷二第23頁   112年2月15日 隔熱紙 本院前審卷二第25頁   112年2月18日 鏡子 本院前審卷二第117頁   112年3月18日 鏡子 本院前審卷二第27頁   112年4月20日 鏡子 本院前審卷二第31頁   112年5月29日 隔熱墊 本院前審卷三第173頁   112年6月8日 隔熱膜 本院前審卷三第175頁   112年6月28日 防爆膜 本院前審卷三第175頁   112年7月10日 汽車拋光手動機 本院前審卷三第177頁   112年8月16日 隔熱紙車長+100 本院前審卷三第179頁 

　２然：①證人游00於調查站證稱：「這些（按指附表編號1部分

    ）都是我向甲○○兌換人民幣的匯款」等（他字卷第67頁）；

    ②證人李00於調查站證稱：「因為我自己有兌換人民幣的需

    求，所以有在臉書上『淘寶代購』、『淘寶集運』的粉絲專頁或

    社團中詢問，集運業者就會自己來與我聯絡兌換人民幣的事

     」、「我會先告訴甲○○我要兌換的人民幣金額，甲○○會將

    新臺幣兌換人民幣的匯率算好後，我如果可以接受，就依照

    我要兌換的人民幣金額乘上匯率，再將等值的新臺幣轉帳至

    甲○○提供的國泰世華商業銀行或中華郵政帳戶，當天我的支

    付寶帳戶就可以收到等值的人民幣」、「印象中應該是我有

    在臉書社團中提出兌換人民幣的需求，甲○○才主動來與我連

    繫」、「這些（按指附表編號2部分）都是我向甲○○匯兌人

    民幣的匯款」等語（他字卷第94頁）；③證人劉00於調查站

    證稱：「我在大陸淘寶上購買商品後，會送到甲○○在大陸開

    設的集貨中心，再請他託運來臺灣，我會支付甲○○運費，另

    外甲○○也有提供兌換人民幣的服務」、「我會先透過LINE告

    訴甲○○我要兌換的人民幣金額，他會告訴我當天的匯率」、

    「因為我沒有請他託運，他的手續費要收比較高」、「至於

    為何甲○○要說『風險太高』我不太清楚」、「是的，這些（按

    指附表編號4部分）就是我透過甲○○兌換人民幣，匯給甲○○

    等值新臺幣」等語（他字卷第21頁）；④證人賴00於調查站

    證稱：「我於臉書社團中，認識一名暱稱周必達的男性，周

    必達是集運業者，告知我可以代付大陸貨款及運費，所以我

    才跟周必達配合」、「我有人民幣資金需求，所以甲○○協助

    我將新臺幣兌換成人民幣」、「（員警提示丙○○之國泰世華

    商業銀行帳戶其中備註有〈草〉字樣者）就是以新臺幣2萬279

    0元換人民幣5000元之意」、「就是以4萬4380元換人民幣1

    萬元之意」、「就是以4萬4000元換人民幣1萬元之意」（按

    以上指附表編號5之3筆交易部分）等語（他字卷第133頁）

    ；⑤證人張00於調查站證稱：「（民國）111年2月24日我轉

    帳該筆4500元的費用（按附表指編號3部分），是我向甲○○

    購買1000元人民幣費用」、「匯率4.5，我與甲○○雙方確認

    後，我將款項匯到甲○○指定的帳戶後，我的支付寶帳戶就可

    以收到等值的人民幣」等語（他字卷第5頁）。前揭證人所

    證稱之匯兌，均未於被告所記載之託運紀錄資料中出現，應

    係單純透過被告將新臺幣兌換為人民幣。且其中前揭附表編

    號3張00託運日期111年2月24日、託運貨物五金配件，係與

    其他貨品共五件，合計重1.19，集運到倉物品累計金額，為

    新臺幣112元，帳務日期為112年3月17日，有集運資料及鄭

    苡姣國泰世華帳戶交易明細摘要等在卷可（本院前審卷第75

    頁、他字卷第9785號卷第11頁），與本院附表編號3張00，

    滙兌日期112年2月24日，4500元，日期雖有部分相同，但並

    非同一筆，本院附表編號3並非被告為證人張00託運五金配

    件之運費，而係被告為證人張00之滙兌，證人張00亦證稱係

    其向被告購買人民幣1000元費用，有調查站筆錄在卷可參（

    他字卷第9785號卷第7頁）及手機對話紀錄在卷可按（他字

    卷第9785號卷第15至19頁）。被告辯稱附表編號所示金額係

    支付運費云云，應無可採信。

　㈢綜上所述，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犯行均堪認定，應予依法論

    科。　　

四、按銀行法第29條第1項所謂「辦理國內外匯兌」，係指接受

    匯款人委託將款項自國內甲地匯往國內乙地交付國內乙地受

    款人、自國內（外）匯往國外（內）交付國外（內）受款人

    之業務，諸如在國外收受委託人之外幣，在國內將等值新臺

    幣匯入客戶指定受款人之行為即屬之；亦即不經由現金之輸

    送，而藉由與在他地之分支機構或特定人間之資金清算，辦

    理異地間款項之收付，以清理委託人與第三人間債權債務關

    係或完成資金轉移之行為，均屬銀行法上之「匯兌」。衡諸

    銀行法之立法目的在於維持金融秩序，且同法第29條之1就

    準收受存款之定義，以「對多數或不特定人」為其構成要件

    要素，至刑法上所謂業務指事實上執行業務，則本於目的及

    體系解釋，該法第29條第1項所稱之「匯兌業務」，應同受

    「對多數或不特定人為之」之限制，始合於刑法之謙抑原則

    。是以倘僅偶一為協助特定人為買賣貨物、清償特定債務等

    交易而為不經由現金輸送，藉與在他地之分支機構或特定人

    間之資金清算，辦理異地間款項之收付，以清理其與第三人

    間債權債務關係或完成資金之轉移行為，性質上僅為行為人

    與特定人間之「代理收付」行為，固不該當於銀行法第29條

    之經營國內外匯兌業務；然若匯兌行為所協助之對象屬於隨

    時可以增加人數之不特定人或收付之對象為多數人，且屬行

    為人反覆為同種類行為為目的之社會活動者，即難謂非銀行

    法第29條所稱之匯兌業務。又前開反覆之社會活動既未限縮

    於行為人之職業活動，自難以該等行為之次數或取得之收益

    與其因本業活動之支出收入次數或金額不成比例，即謂該等

    收付活動僅其偶一為之之行為，不符合銀行法第29條所規範

    之「匯兌業務」之要件。被告為前述換匯行為縱係因其從事

    貨運業，客戶有換匯之需要才給客戶方便，則其換匯之對象

    即屬多數且不特定之客戶無訛，且被告為客戶換匯之行為從

    111年1月3日起至111年6月6日止，次數已達20次，即平均每

    月替客戶換匯約4次，對象為5人，另依證人李00暨證人劉00

    前揭之證詞，李00是在臉書中徵求有無集運業者可以換匯後

    ，被告主動與其聯繫可以幫忙換匯，暨被告有告訴劉00如果

    沒有託運的話，手續費會比較高，因為風險比較高等情，被

    告前揭行為即屬銀行法第29條所指之滙兌業務。且不因其另

    有從事其他業務（如運送業）而受影響。

五、論罪及刑之加減

　㈠核被告所為，係犯銀行法第29條第1項、第125條第1項前段之

    非法辦理國內外匯兌業務罪。

　㈡被告與上訴人及身分不詳、在大陸地區經商之臺灣籍成年人

    ，就本案犯行，具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各應論以共同正

    犯。

　㈢被告反覆所為本案違反銀行法第29條之非法辦理國內外匯兌

    行為，各係基於一個經營業務目的所為之數次辦理匯兌行為

    ，乃集合犯，應各包括以一罪論。

　㈣按犯銀行法第125條、第125條之2或第125條之3之罪，在偵查

    中自白，如自動繳交全部犯罪所得者，減輕其刑，同法第12

    5條之4第2項前段定有明文。即行為人於偵查中自白，並於

    最後事實審言詞辯論終結前自動提出並繳交自己實際所得財

    物之全部予偵查或審判機關，不包括其他共同正犯之所得者

    ，即有該規定之適用。若無犯罪所得，因其本無所得，祇要

    在偵查中自白，即應認有此減刑規定之適用，而所稱偵查中

    「自白」係對自己犯罪事實之全部或關乎構成要件之主要部

    分為肯定供述而言（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2491號、109

    年度台上字第5526號、110年度台上字第4528號判決意旨參

    照）。被告於偵查中自白犯罪，且已向原審法院繳交本案全

    部犯罪所得，有原審法院收受刑事案款通知、112年贓款字

    第65號收據在卷可考（原審卷第97至99頁），故就被告所犯

    部分，應依銀行法第125條之4第2項前段減輕其刑。

　㈤本案被告前揭犯行固無足取，惟參酌被告未利用欺罔手段，

    對於交易相對人財產復未造成任何具體損害，且觀之被告所

    從事匯兌金額所得利潤為百分之2，經手之匯兌總額為人民

    幣14萬4000元，尚非鉅額，所賺取之實際犯罪所得甚微，又

    本案往來匯兌業務之客戶人數僅5人，規模甚小，佐以被告

    甲○○於原審審理時供稱：我從事本案地下匯兌只是要給客戶

    方便等語（原審卷第114頁），此與專以此為業，經營從事

    大規模從事地下匯兌情形有別，足見被告惡性尚非重大，然

    被告縱依前開銀行法第125條之4第2項前段減刑後，最低尚

    需判處1年6月之有期徒刑，堪認其所為實有情輕法重、顯可

    憫恕之情形，爰均依刑法第59條酌減其刑，並依法遞減之。

    　　

六、本院判斷

　㈠原判決以事證明確，對被告予以論罪，並適用銀行法第第29

    條第1項、第125條第1項前段等規定，及以被告之責任為基

    礎，審酌被告無視政府匯兌管制之禁令，非法辦理臺灣地區

    與大陸地區間匯兌業務，影響政府對於進出國資金之管制，

    危害我國金融政策之推行及匯款交易秩序，誠屬不當。惟考

    量被告犯後坦承犯行，堪見悔意，再衡酌其等兼衡其犯罪動

    機、目的、手段、分工、從事地下匯兌業務期間、匯兌金額

    ，犯罪所得，暨其於審理時自陳之學歷、職業、家境等一切

    情狀，量處如有期徒刑9月。沒收部分，並說明扣案之realm

    eX3手機1支，為被告所有，且供其本案犯罪使用等情，業據

    被告於審理時陳明在卷（原審卷第113頁），是應依刑法第3

    8條第2項前段規定，宣告沒收。按匯兌業者所收取之匯付款

    項，應非銀行法第136 條之1 所稱應沒收之「犯罪所得」，

    此處所稱「犯罪所得」係指匯兌業者實際收取之匯率差額、

    管理費、手續費或其他名目之報酬等不法利得（最高法院10

    8年度台上字第2465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因經營本案

    地下匯兌業務，迄今獲得共新臺幣1萬2901元之匯率差額，

    且被告已於原審言詞辯論終結前，繳回其之全部犯罪所得，

    爰依銀行法第136條之1規定，宣告沒收。被告前因恐嚇取財

    案件，經原審法院以110年度簡字第1064號判決判處應執行

    有期徒刑7月，於111年1月27日執行完畢在案，有臺灣高等

    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參，則於本案判決時，被告前述

    所受有期徒刑之宣告刑，其執行完畢既仍在5年以內，核與

    刑法第74條第1項宣告緩刑之要件不合，尚無從併予宣告緩

    刑。

　㈡被告上訴意旨，認為其僅向本件證人張00等人收取運費，未

    有違法滙兌行為，否認犯罪等語，指摘原判決不當，業經本

    院詳論如上，且原審判決之認事用法，均無違誤，量刑及沒

    收亦合法、適當，被告之上訴應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黃彥凱提起公訴，檢察官乙○○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29　　日

　　　　　　刑事第十一庭　審判長法　官　張　意　聰

　　　　　　　　　　　　　　　　法　官　周　瑞　芬

　　　　　　　　　　　　　　　　法　官　林　清　鈞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二十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

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張　馨　慈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3 　　日



附錄論罪科刑法條

◎銀行法第29條

除法律另有規定者外，非銀行不得經營收受存款、受託經理信託

資金、公眾財產或辦理國內外匯兌業務。

違反前項規定者，由主管機關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會同司法警察

機關取締，並移送法辦；如屬法人組織，其負責人對有關債務，

應負連帶清償責任。

執行前項任務時，得依法搜索扣押被取締者之會計帳簿及文件，

並得拆除其標誌等設施或為其他必要之處置。

◎銀行法第125條

違反第29條第1項規定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

新臺幣1千萬元以上2億元以下罰金。其因犯罪獲取之財物或財產

上利益達新臺幣一億元以上者，處7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

臺幣2千5百萬元以上5億元以下罰金。

經營金融機構間資金移轉帳務清算之金融資訊服務事業，未經主

管機關許可，而擅自營業者，依前項規定處罰。

法人犯前二項之罪者，處罰其行為負責人。　　

　　

附表：

編號 交易對象 匯兌日期（民國） 新臺幣 人民幣 1 游00 111年2月21日 2萬6472元 5000元   111年3月2日 4萬4570元 1萬元   111年3月23日 3萬1374元 7000元   111年4月29日 4萬4370元 1萬元   111年6月6日 2萬2265元 5000元 2 李00 111年1月5日 4萬3300元 1萬元   111年1月26日 4萬4300元 1萬元   111年2月11日 4萬3850元 1萬元   111年3月1日 4萬4540元 1萬元   111年3月14日 4萬4900元 1萬元   111年4月19日 4萬5920元 1萬元 3 張00 111年2月24日 4500元 1000元 4 劉00 111年1月11日 1萬3200元 3000元   111年2月14日 2萬1960元 5000元   111年3月8日 2萬2490元 5000元   111年4月1日 2萬2690元 5000元   111年1月3日 1萬3200元 3000元 5 賴00 111年4月11日 2萬2790元 5000元   111年5月5日 4萬4380元 1萬元   111年5月19日 4萬4000元 1萬元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金上更一字第9號
上訴人即  
被告之配偶  鄭苡妏








被      告  周敬峰




指定辯護人  本院公設辯護人林欣誼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違反銀行法案件，不服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2年度金訴字第2034號中華民國113年1月17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24076號），以配偶身分為被告利益獨立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後，檢察官提起上訴，由最高法院撤銷發回本院更審，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事　實
一、甲○○、丙○○（為本案共同被告，業經第一審判處罪刑，併諭知緩刑確定），均明知辦理國內外匯兌等銀行業務應經主管機關許可，非銀行不得辦理國內外匯兌業務，竟與身分不詳、在大陸地區經商之臺灣籍成年人（即臺商），共同基於非法辦理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匯兌業務之犯意聯絡，於民國107年間起至112年5月2日止，由甲○○提供其申設之郵局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本案郵局帳戶）或丙○○申設之國泰世華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本案國泰世華帳戶），供如附表所示之人將欲兌換人民幣之新臺幣款項匯入，待丙○○確認款項入帳後，即通知甲○○會請配合之臺商將對應人民幣匯至如附表所示之人所指定之銀聯卡帳戶內，或先將款項撥付至甲○○之「支付寶」帳戶或WeChat帳戶內，再由甲○○自其個人「支付寶」帳戶或WeChat帳戶將對應之人民幣轉至如附表所示之人之「支付寶」帳戶或WeChat帳戶內，以此方式實際經營臺灣地區及大陸地區間之匯兌業務（匯兌之日期、人民幣、新臺幣之金額，均詳如附表所載），總計匯兌金額合計達人民幣14萬4000元。甲○○並向如附表所示以外之人收取匯兌當日臺灣地區金融機構即期買入與即期賣出人民幣之平均匯率加碼0.02之費用，共計獲有新臺幣1萬2901元之利得。嗣經調查官於112年5月2日7時38分許，持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核發之搜索票至甲○○位在臺中巿潭子區甘水路1段118號住處執行搜索，並扣得realmeX3手機1支，始查悉上情。
二、案經法務部調查局臺中市調查處報告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一、本判決以下所引用被告甲○○（下稱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檢察官、被告及上訴人丙○○（下稱上訴人）均同意有證據能力（本院卷第87、88頁），本院審酌上開陳述作成之情況並無違法不當之情形或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疵，爰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1項，認得為證據。再本判決以下所引用之非供述證據，檢察官、被告及上訴人均未表示排除前開證據之證據能力，本院審酌前開非供述證據並無證據證明係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亦無顯不可信之情況與不得作為證據之情形，爰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規定反面解釋、第159條之4規定，認均得為證據。
二、訊據被告否認有本件犯行，於本院前審及本院審理中辯稱，我在中國先做化學品的兩岸買賣，賣中國貨物給中國廠商，景氣好時一個月營收6、7萬人民幣，實際利潤約1萬5人民幣。我不是專門做兩岸地下匯兌，我跟起訴書附表這些朋友都認識，我後來兼做兩岸貨運我開一家貨運公司叫「0000有限公司」。游00從中國進口清潔用品到臺灣要付人民幣貨款；李00做機車改裝的，淘寶買中國改裝零件，淘寶一定要用支付寶，我不知道他有沒有支付寶帳戶，我有支付寶帳戶；張00他是買生活用品，他要我幫他付錢，劉00在禮儀公司上班，買生活用品及公司往生者用品，叫我幫他付錢；賴00開汽車玻璃，他專門買3Ｍ玻璃紙，我幫他付錢，我好心幫忙，不是地下匯兌。起訴書附表這些人向大陸網購買東西，貨物寄到我東莞的公司，我公司幫他們打包集運後經過報關由物流商直接寄回臺灣。我只是好心借錢給這些朋友，剛好我手上有人民幣，我參考臺灣銀行牌告匯率換給他們，我都是上網去看別人怎麼換，我主要是賺他們的運費。我大陸也有開公司，臺灣人在淘寶買東西要付人民幣，我中國的公司有人民幣，我先幫他們付人民幣，臺灣朋友匯錢到我的臺灣的帳戶，我太太就可以領出來當生活費用。我不是地下匯兌業者，我否認犯罪，我只是偶爾給朋友一點方便，我不知道這件事情會這麼大（113年4月12日準備程序）。我在貨運業已經23年了，從碼頭工人開始做起，在臺中港、各貨運公司做過。我原本在做貿易，金融風暴後一開始我去別人公司幫忙送貨，後來我在中國開貨運行。我在中國做貨運業大約7、8年。附表這五個朋友在中國網路買商品，他們希望我幫忙付人民幣。我的認知我們是貨物買賣關係，我跟他們都認識很多年，至少5-10年，我認為我在幫朋友處理事情。就像與朋友一起外國旅遊，他們外幣花完了我先借出，他們回國之後還是要還我新臺幣。我主要是要賺運費，我只是順便幫忙，這五位朋友他們欠我人民幣，就付新臺幣。起訴書說我意圖營利，還不如說是我虧錢，因為臺灣跟大陸銀行都有轉帳手續費，大陸那邊是收金額的0.1作為轉帳手續費，而我跟朋友們只收0.02，我還有虧錢0.08，我主要是為了賺運費，他們若不儲值就不能在中國買東西，我就無法賺運費。我不是專做地下匯兌，每天額度頂多1-2萬人民幣，也要剛好我手上有人民幣我才會幫忙。如我手上沒有人民幣、或是不認識的人，我都會拒絕。如果朋友有多給我錢，我也會退回去，我只拿我該拿的。這五個人都是自己來拜託我，我才幫忙的，我也確實知道他們在賣什麼，先確認是合法的買賣我才幫忙。如果是不認識的集運、物品、客戶我也不接。我因為卡到這件官司，我大陸那邊貨運公司已經結束了，我現在回到臺灣上班，我目前在00貨運，也是在做兩岸的貨運業務等語。
三、惟查：
　㈠上開犯罪事實，業據被告於警詢、偵訊、原審準備程序及審理時均坦承不諱，核與同案被告丙○○、證人張00、劉00、游00、李00、賴00於警詢時證述之內容相符，並有員警職務報告、匯兌一覽表、本案郵局帳戶之客戶基本資料、歷史交易明細、本案國泰世華銀行之客戶基本資料、歷史交易明細、被告與丙○○之通訊軟體WeChat對話紀錄截圖、被告與張00、劉00、游00之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截圖、被告與游00、李00之通訊軟體WeChat對話紀錄截圖、原審法院112年度聲搜字第812號搜索票、法務部調查局臺中市調查處搜索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扣押物品收據、扣押物品照片在卷可稽，且有扣案之realmeX3手機1支可佐，足認被告上開任意性自白應確與事實相符，堪予採信。
　㈡經查：
　１本件調查站取得證人游00等人筆錄後，於111年12月19日請求檢察官指揮偵辦，而被告先前已於111年7月17日出境去中國大陸工作，至112年4月28日返台（他字卷第147頁入出境紀錄），調查站掌握被告入境消息，112年5月1日申請拘票（他字卷第151頁）、由檢察官12年5月1日聲請112年度聲搜字第812號搜索票（24076號偵卷第141頁），112年5月2日執行搜索，在搜索扣案之筆電及雲端資料中，有被告經營之0000公司之貨品運送紀錄，其中有證人游00等人託運貨物、應收運費之記載，112年5月2日以後，游00、賴00仍繼續委託甲○○將貨物運入臺灣，整理如下:
　　
		編號

		託運人

		 託運日期（民國）

		託運貨物



		證據出處





		1

		游00

		111年3月24日

		噴壺

		本院前審卷二第79頁



		


		


		111年3月28日

		噴霧瓶

		本院前審卷二第79頁



		


		


		111年4月8日

		瓶子

		本院前審卷二第29頁



		


		


		111年4月27日

		瓶子

		本院前審卷二第71頁



		


		


		111年5月9日

		瓶子

		本院前審卷二第81頁



		


		


		111年5月14日

		噴霧瓶

		本院前審卷二第81頁



		


		


		111年6月1日

		配件

		本院前審卷二第83頁



		


		


		111年6月2日

		濾網

		本院前審卷二第83頁



		


		


		111年6月7日

		噴霧瓶

		本院前審卷二第83頁



		


		


		111年6月8日

		架子

		本院前審卷二第83頁



		


		


		111年6月28日

		配件

		本院前審卷二第83頁



		


		


		111年7月11日

		寵物用品

		本院前審卷二第85頁



		


		


		111年7月12日

		摺疊購物車、寵物梳子

		本院前審卷二第85頁



		


		


		111年7月13日

		梳子、兩輛車

		本院前審卷二第85頁



		


		


		111年7月15日

		服裝

		本院前審卷二第85頁



		


		


		111年8月17日

		噴霧瓶

		本院前審卷二第87頁



		


		


		111年8月26日

		瓶子

		本院前審卷二第87頁



		


		


		111年10月12日

		瓶子

		本院前審卷二第89頁



		


		


		111年11月1日

		衣服、手機支架、包裝袋、瓶子

		本院前審卷二第11頁



		


		


		111年11月2日

		塑膠桶

		本院前審卷二第91頁



		


		


		112年2月3日

		瓶子、空瓶、服飾

		本院前審卷二第19頁



		


		


		112年2月4、5日

		空瓶

		本院前審卷二第93頁



		


		


		112年2月9日

		濾網

		本院前審卷二第21頁



		


		


		112年2月24日

		瓶子配件

		本院前審卷二第93頁



		


		


		112年4月8日

		瓶子

		本院前審卷二第95頁



		


		


		112年4月27日

		瓶子

		本院前審卷二第95頁



		


		


		112年5月4日

		掃地清潔機、掃地機配件

		本院前審卷三第25頁



		


		


		112年5月20日

		空瓶

		本院前審卷三第25頁



		


		


		112年5月26日

		瓶子

		本院前審卷三第25頁



		


		


		112年6月10日

		玩具

		本院前審卷三第27頁



		


		


		112年6月16日

		掃地清潔機、掃地機配件

		本院前審卷三第27頁



		


		


		112年6月17日

		空瓶子

		本院前審卷三第27頁



		


		


		112年7月4日

		塑料夾

		本院前審卷三第29頁



		


		


		112年7月5日

		清潔用品

		本院前審卷三第29頁



		


		


		112年7月6日

		清潔配件

		本院前審卷三第29頁



		


		


		112年7月7日

		繩子、清潔配件

		本院前審卷三第29頁



		


		


		112年7月11日

		空瓶子

		本院前審卷三第29頁



		


		


		112年7月14日

		空瓶子

		本院前審卷三第29頁



		


		


		112年7月15日

		空瓶子

		本院前審卷三第29頁



		


		


		112年7月31日

		收納櫃、捲限架

		本院前審卷三第31頁



		


		


		112年8月19日

		澆水器、水管收納架

		本院前審卷三第31頁



		


		


		112年8月21日

		空瓶

		本院前審卷三第31頁



		


		


		112年8月26日

		清潔噴水管超長

		本院前審卷三第31頁



		


		


		112年9月7日

		空瓶子

		本院前審卷三第33頁



		


		


		112年9月9日

		瓶子噴頭配件

		本院前審卷三第33頁



		


		


		112年10月29日

		清潔用品刷布

		本院前審卷三第35頁



		


		


		112年11月1日

		濾網、空瓶子

		本院前審卷三第37頁



		


		


		112年11月12日

		頭燈

		本院前審卷三第37頁



		


		


		112年12月8日

		清潔用品、水管

		本院前審卷三第39頁



		


		


		112年12月25日

		空瓶

		本院前審卷三第39頁



		


		


		112年12月26日

		空瓶子

		本院前審卷三第39頁



		


		


		113年1月18日

		清潔長竿、清潔用品毛刷、繼電器

		本院前審卷三第41頁



		


		


		113年2月22日

		空瓶子

		本院前審卷三第43頁



		


		


		113年2月29日

		噴壺

		本院前審卷三第43頁



		


		


		113年3月6日

		菜瓜布

		本院前審卷三第45頁



		


		


		113年3月11日

		清洗器具

		本院前審卷三第45頁



		


		


		113年3月21日

		竿子

		本院前審卷三第45頁



		


		


		113年3月29日

		空瓶子

		本院前審卷三第45頁



		


		


		113年3月30日

		空瓶

		本院前審卷三第45頁



		


		


		113年4月1日

		清潔用品

		本院前審卷三第47頁



		


		


		113年4月2日

		水管

		本院前審卷三第47頁



		


		


		113年4月9日

		菜瓜布

		本院前審卷三第47頁



		


		


		113年4月10日

		支架

		本院前審卷三第47頁



		2

		李00

		109年10月9日

		飾品

		本院前審卷三第75頁



		


		


		109年10月12、13、17日

		服飾

		本院前審卷三第75頁



		


		


		110年5月8日

		密封條、喇叭、服飾、後視鏡、竿子、杯子、鑰匙扣、吊繩、汽車配件

		本院前審卷三第77、79頁



		


		


		110年5月24日

		配件

		本院前審卷三第79頁



		


		


		110年5月27日

		機車

		本院前審卷三第79頁



		


		


		110年5月31日

		玩具

		本院前審卷三第79頁



		


		


		110年6月1日

		墊子

		本院前審卷三第79頁



		


		


		110年6月5日

		飾品

		本院前審卷三第79頁



		


		


		110年6月10日

		飾品

		本院前審卷三第81頁



		


		


		110年6月11日

		衣服

		本院前審卷三第81頁



		


		


		110年6月15日

		書

		本院前審卷三第81頁



		


		


		110年6月16日

		布

		本院前審卷三第81頁



		


		


		110年6月18日

		收納盒

		本院前審卷三第81頁



		


		


		110年6月19日

		汽車配件

		本院前審卷三第81頁



		


		


		110年6月21、23日

		衣服

		本院前審卷三第83頁



		


		


		110年6月25日

		圖畫本

		本院前審卷三第85頁



		


		


		110年6月26日

		衣服

		本院前審卷三第85頁



		


		


		110年6月28日

		文件、膜

		本院前審卷三第85頁



		


		


		110年6月29日

		汽車配件、裙子

		本院前審卷三第85頁



		


		


		110年6月30日

		後視鏡、把手

		本院前審卷三第85頁



		


		


		110年7月2日

		燈具

		本院前審卷三第85頁



		


		


		110年7月8日

		篩選機

		本院前審卷三第85頁



		


		


		110年7月24日

		燭台

		本院前審卷三第87頁



		


		


		110年7月30日

		配件、打包機

		本院前審卷三第87頁



		


		


		110年10月22日

		衣服

		本院前審卷三第89頁



		3

		張00

		111年1月17日

		托盤、軸承住力球、溫度計、插座

		本院前審卷二第75頁



		


		


		111年1月21日

		海綿、汽車裝飾品

		同上



		


		


		111年1月22日

		螺絲、電線

		本院前審卷三第91頁



		


		


		111年2月8日

		電線轉接頭、下水槽線

		本院前審卷三第91頁



		


		


		111年2月10日

		錶帶

		本院前審卷三第91頁



		


		


		111年2月14日

		手機殼

		本院前審卷三第91頁



		


		


		111年2月17日

		挪車牌

		本院前審卷二第75頁



		


		


		111年2月24日

		五金配件

		同上



		


		


		111年2月25日

		伸縮管

		同上



		


		


		111年3月8日

		飾品

		同上



		


		


		111年3月11日

		飾品

		本院前審卷三第91頁



		


		


		111年3月12日

		感應燈、淨化器、小夜燈、毛巾、除臭劑

		本院前審卷二第75頁



		


		


		111年3月21日

		艾草

		同上



		


		


		111年3月28日

		燈

		同上



		4

		劉00

		110年2月23日

		玩具、服飾

		本院前審卷三第131頁



		


		


		110年2月27日

		飾品、髮圈

		本院前審卷三第133頁



		


		


		110年2月28日

		服飾、飾品

		本院前審卷三第133頁



		


		


		110年3月1日

		服飾

		本院前審卷三第133頁



		


		


		110年3月2日

		兒童餐車、拼圖

		本院前審卷三第131頁



		


		


		110年3月3日

		服飾、飯盒、飾品、玩具

		本院前審卷三第133頁



		


		


		110年3月4日

		服飾、飾品、本子

		本院前審卷三第133頁



		


		


		110年3月8日

		飾品、玩具

		本院前審卷三第133頁



		


		


		110年3月9日

		包、飾品

		本院前審卷三第133頁



		


		


		110年3月13日

		服飾

		本院前審卷三第135頁



		


		


		110年3月15日

		飾品

		本院前審卷三第135頁



		


		


		110年3月16日

		飾品

		本院前審卷三第135頁



		


		


		110年3月17日

		髮飾、飾品

		本院前審卷三第135頁



		


		


		110年3月18日

		飾品

		本院前審卷三第135頁



		


		


		110年3月20日

		包

		本院前審卷三第135頁



		


		


		110年3月22日

		飾品

		本院前審卷三第135頁



		


		


		110年3月23日

		飾品

		本院前審卷三第135頁



		


		


		110年3月30日

		磁鐵、飾品

		本院前審卷三第135、137頁



		


		


		110年4月5日

		母嬰用品

		本院前審卷三第137頁



		


		


		110年4月8日

		日用品

		本院前審卷三第137頁



		


		


		110年4月10日

		日用品

		本院前審卷三第137頁



		


		


		110年4月13日

		髮繩、日用品

		本院前審卷三第137頁



		


		


		110年4月20日

		服飾、日用品、襪子

		本院前審卷三第137頁



		


		


		110年4月26日

		飾品、木屑

		本院前審卷三第137頁



		


		


		110年4月27日

		寵物用品、寵物衣服

		本院前審卷三第137頁



		


		


		110年4月28日

		泡泡機

		本院前審卷三第137頁



		


		


		110年5月7日

		風扇

		本院前審卷三第139頁



		


		


		110年5月8日

		衣服

		本院前審卷三第137頁



		


		


		110年5月10日

		直筒褲、服裝

		本院前審卷三第137頁



		


		


		110年5月12日

		衣服

		本院前審卷三第139頁



		


		


		110年5月13日

		衣服

		本院前審卷三第139頁



		


		


		110年6月4日

		衣服

		本院前審卷三第139頁



		


		


		110年6月19日

		繪畫板

		本院前審卷三第139頁



		


		


		110年6月21日

		玩具

		本院前審卷三第139頁



		


		


		110年6月22日

		玩具

		本院前審卷三第141頁



		


		


		110年6月23日

		包

		本院前審卷三第141頁



		


		


		110年6月24日

		迷你風扇

		本院前審卷三第141頁



		


		


		110年7月22日

		玩具

		本院前審卷三第141頁



		


		


		110年7月23日

		彩筆

		本院前審卷三第141頁



		


		


		110年7月24日

		彩筆

		本院前審卷三第141頁



		


		


		110年7月28日

		玩具

		本院前審卷三第141頁



		


		


		110年8月7日

		玩具

		本院前審卷三第143頁



		


		


		110年8月13日

		玩具、螺絲刀

		本院前審卷三第143頁



		


		


		110年8月16日

		配件

		本院前審卷三第143頁



		


		


		110年8月20日

		配件

		本院前審卷三第143頁



		


		


		110年8月23日

		禮盒、娃娃

		本院前審卷三第143頁



		


		


		110年9月20日

		電池、日用品、燈夾、配件、帳篷、床上用品

		本院前審卷三第145頁



		


		


		110年9月22日

		玩具

		本院前審卷三第145頁



		


		


		110年9月28日

		彩盒

		本院前審卷三第145頁



		


		


		110年10月7日

		掛繩、飾品

		本院前審卷三第147頁



		


		


		110年10月11日

		馬桶蓋

		本院前審卷三第147頁



		


		


		110年10月25日

		香薰、鑰匙扣

		本院前審卷三第147頁



		


		


		110年10月30日

		衣服、水瓶

		本院前審卷三第147頁



		


		


		110年11月1日

		口罩

		本院前審卷三第14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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賴00

		111年2月25日

		配件

		本院前審卷二第99頁



		


		


		111年3月2日

		配件

		本院前審卷二第101頁



		


		


		111年3月31日

		膜

		本院前審卷二第101頁



		


		


		111年4月19日

		護板、電子配件

		本院前審卷二第103頁



		


		


		111年4月26日

		配件

		本院前審卷二第103頁



		


		


		111年5月23日

		玻璃

		本院前審卷二第105頁



		


		


		111年5月31日

		配件

		本院前審卷二第105頁



		


		


		111年6月16日

		百貨日用

		本院前審卷二第107頁



		


		


		111年7月9日

		汽車膜

		本院前審卷二第109頁



		


		


		111年7月15日

		保護膜

		本院前審卷二第109頁



		


		


		111年8月2日

		玻璃貼紙

		本院前審卷二第109頁



		


		


		111年10月11日

		鏡子

		本院前審卷二第111頁



		


		


		111年10月14日

		玻璃

		本院前審卷二第111頁



		


		


		111年11月17日

		隔熱紙

		本院前審卷二第15、113頁



		


		


		112年1月7日

		玻璃紙

		本院前審卷二第115頁



		


		


		112年2月8日

		隔熱紙

		本院前審卷二第23頁



		


		


		112年2月15日

		隔熱紙

		本院前審卷二第25頁



		


		


		112年2月18日

		鏡子

		本院前審卷二第117頁



		


		


		112年3月18日

		鏡子

		本院前審卷二第27頁



		


		


		112年4月20日

		鏡子

		本院前審卷二第31頁



		


		


		112年5月29日

		隔熱墊

		本院前審卷三第173頁



		


		


		112年6月8日

		隔熱膜

		本院前審卷三第175頁



		


		


		112年6月28日

		防爆膜

		本院前審卷三第175頁



		


		


		112年7月10日

		汽車拋光手動機

		本院前審卷三第177頁



		


		


		112年8月16日

		隔熱紙車長+100

		本院前審卷三第179頁







　２然：①證人游00於調查站證稱：「這些（按指附表編號1部分）都是我向甲○○兌換人民幣的匯款」等（他字卷第67頁）；②證人李00於調查站證稱：「因為我自己有兌換人民幣的需求，所以有在臉書上『淘寶代購』、『淘寶集運』的粉絲專頁或社團中詢問，集運業者就會自己來與我聯絡兌換人民幣的事 」、「我會先告訴甲○○我要兌換的人民幣金額，甲○○會將新臺幣兌換人民幣的匯率算好後，我如果可以接受，就依照我要兌換的人民幣金額乘上匯率，再將等值的新臺幣轉帳至甲○○提供的國泰世華商業銀行或中華郵政帳戶，當天我的支付寶帳戶就可以收到等值的人民幣」、「印象中應該是我有在臉書社團中提出兌換人民幣的需求，甲○○才主動來與我連繫」、「這些（按指附表編號2部分）都是我向甲○○匯兌人民幣的匯款」等語（他字卷第94頁）；③證人劉00於調查站證稱：「我在大陸淘寶上購買商品後，會送到甲○○在大陸開設的集貨中心，再請他託運來臺灣，我會支付甲○○運費，另外甲○○也有提供兌換人民幣的服務」、「我會先透過LINE告訴甲○○我要兌換的人民幣金額，他會告訴我當天的匯率」、「因為我沒有請他託運，他的手續費要收比較高」、「至於為何甲○○要說『風險太高』我不太清楚」、「是的，這些（按指附表編號4部分）就是我透過甲○○兌換人民幣，匯給甲○○等值新臺幣」等語（他字卷第21頁）；④證人賴00於調查站證稱：「我於臉書社團中，認識一名暱稱周必達的男性，周必達是集運業者，告知我可以代付大陸貨款及運費，所以我才跟周必達配合」、「我有人民幣資金需求，所以甲○○協助我將新臺幣兌換成人民幣」、「（員警提示丙○○之國泰世華商業銀行帳戶其中備註有〈草〉字樣者）就是以新臺幣2萬2790元換人民幣5000元之意」、「就是以4萬4380元換人民幣1萬元之意」、「就是以4萬4000元換人民幣1萬元之意」（按以上指附表編號5之3筆交易部分）等語（他字卷第133頁）；⑤證人張00於調查站證稱：「（民國）111年2月24日我轉帳該筆4500元的費用（按附表指編號3部分），是我向甲○○購買1000元人民幣費用」、「匯率4.5，我與甲○○雙方確認後，我將款項匯到甲○○指定的帳戶後，我的支付寶帳戶就可以收到等值的人民幣」等語（他字卷第5頁）。前揭證人所證稱之匯兌，均未於被告所記載之託運紀錄資料中出現，應係單純透過被告將新臺幣兌換為人民幣。且其中前揭附表編號3張00託運日期111年2月24日、託運貨物五金配件，係與其他貨品共五件，合計重1.19，集運到倉物品累計金額，為新臺幣112元，帳務日期為112年3月17日，有集運資料及鄭苡姣國泰世華帳戶交易明細摘要等在卷可（本院前審卷第75頁、他字卷第9785號卷第11頁），與本院附表編號3張00，滙兌日期112年2月24日，4500元，日期雖有部分相同，但並非同一筆，本院附表編號3並非被告為證人張00託運五金配件之運費，而係被告為證人張00之滙兌，證人張00亦證稱係其向被告購買人民幣1000元費用，有調查站筆錄在卷可參（他字卷第9785號卷第7頁）及手機對話紀錄在卷可按（他字卷第9785號卷第15至19頁）。被告辯稱附表編號所示金額係支付運費云云，應無可採信。
　㈢綜上所述，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犯行均堪認定，應予依法論科。　　
四、按銀行法第29條第1項所謂「辦理國內外匯兌」，係指接受匯款人委託將款項自國內甲地匯往國內乙地交付國內乙地受款人、自國內（外）匯往國外（內）交付國外（內）受款人之業務，諸如在國外收受委託人之外幣，在國內將等值新臺幣匯入客戶指定受款人之行為即屬之；亦即不經由現金之輸送，而藉由與在他地之分支機構或特定人間之資金清算，辦理異地間款項之收付，以清理委託人與第三人間債權債務關係或完成資金轉移之行為，均屬銀行法上之「匯兌」。衡諸銀行法之立法目的在於維持金融秩序，且同法第29條之1就準收受存款之定義，以「對多數或不特定人」為其構成要件要素，至刑法上所謂業務指事實上執行業務，則本於目的及體系解釋，該法第29條第1項所稱之「匯兌業務」，應同受「對多數或不特定人為之」之限制，始合於刑法之謙抑原則。是以倘僅偶一為協助特定人為買賣貨物、清償特定債務等交易而為不經由現金輸送，藉與在他地之分支機構或特定人間之資金清算，辦理異地間款項之收付，以清理其與第三人間債權債務關係或完成資金之轉移行為，性質上僅為行為人與特定人間之「代理收付」行為，固不該當於銀行法第29條之經營國內外匯兌業務；然若匯兌行為所協助之對象屬於隨時可以增加人數之不特定人或收付之對象為多數人，且屬行為人反覆為同種類行為為目的之社會活動者，即難謂非銀行法第29條所稱之匯兌業務。又前開反覆之社會活動既未限縮於行為人之職業活動，自難以該等行為之次數或取得之收益與其因本業活動之支出收入次數或金額不成比例，即謂該等收付活動僅其偶一為之之行為，不符合銀行法第29條所規範之「匯兌業務」之要件。被告為前述換匯行為縱係因其從事貨運業，客戶有換匯之需要才給客戶方便，則其換匯之對象即屬多數且不特定之客戶無訛，且被告為客戶換匯之行為從111年1月3日起至111年6月6日止，次數已達20次，即平均每月替客戶換匯約4次，對象為5人，另依證人李00暨證人劉00前揭之證詞，李00是在臉書中徵求有無集運業者可以換匯後，被告主動與其聯繫可以幫忙換匯，暨被告有告訴劉00如果沒有託運的話，手續費會比較高，因為風險比較高等情，被告前揭行為即屬銀行法第29條所指之滙兌業務。且不因其另有從事其他業務（如運送業）而受影響。
五、論罪及刑之加減
　㈠核被告所為，係犯銀行法第29條第1項、第125條第1項前段之非法辦理國內外匯兌業務罪。
　㈡被告與上訴人及身分不詳、在大陸地區經商之臺灣籍成年人，就本案犯行，具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各應論以共同正犯。
　㈢被告反覆所為本案違反銀行法第29條之非法辦理國內外匯兌行為，各係基於一個經營業務目的所為之數次辦理匯兌行為，乃集合犯，應各包括以一罪論。
　㈣按犯銀行法第125條、第125條之2或第125條之3之罪，在偵查中自白，如自動繳交全部犯罪所得者，減輕其刑，同法第125條之4第2項前段定有明文。即行為人於偵查中自白，並於最後事實審言詞辯論終結前自動提出並繳交自己實際所得財物之全部予偵查或審判機關，不包括其他共同正犯之所得者，即有該規定之適用。若無犯罪所得，因其本無所得，祇要在偵查中自白，即應認有此減刑規定之適用，而所稱偵查中「自白」係對自己犯罪事實之全部或關乎構成要件之主要部分為肯定供述而言（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2491號、109年度台上字第5526號、110年度台上字第4528號判決意旨參照）。被告於偵查中自白犯罪，且已向原審法院繳交本案全部犯罪所得，有原審法院收受刑事案款通知、112年贓款字第65號收據在卷可考（原審卷第97至99頁），故就被告所犯部分，應依銀行法第125條之4第2項前段減輕其刑。
　㈤本案被告前揭犯行固無足取，惟參酌被告未利用欺罔手段，對於交易相對人財產復未造成任何具體損害，且觀之被告所從事匯兌金額所得利潤為百分之2，經手之匯兌總額為人民幣14萬4000元，尚非鉅額，所賺取之實際犯罪所得甚微，又本案往來匯兌業務之客戶人數僅5人，規模甚小，佐以被告甲○○於原審審理時供稱：我從事本案地下匯兌只是要給客戶方便等語（原審卷第114頁），此與專以此為業，經營從事大規模從事地下匯兌情形有別，足見被告惡性尚非重大，然被告縱依前開銀行法第125條之4第2項前段減刑後，最低尚需判處1年6月之有期徒刑，堪認其所為實有情輕法重、顯可憫恕之情形，爰均依刑法第59條酌減其刑，並依法遞減之。　　
六、本院判斷
　㈠原判決以事證明確，對被告予以論罪，並適用銀行法第第29條第1項、第125條第1項前段等規定，及以被告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無視政府匯兌管制之禁令，非法辦理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間匯兌業務，影響政府對於進出國資金之管制，危害我國金融政策之推行及匯款交易秩序，誠屬不當。惟考量被告犯後坦承犯行，堪見悔意，再衡酌其等兼衡其犯罪動機、目的、手段、分工、從事地下匯兌業務期間、匯兌金額，犯罪所得，暨其於審理時自陳之學歷、職業、家境等一切情狀，量處如有期徒刑9月。沒收部分，並說明扣案之realmeX3手機1支，為被告所有，且供其本案犯罪使用等情，業據被告於審理時陳明在卷（原審卷第113頁），是應依刑法第38條第2項前段規定，宣告沒收。按匯兌業者所收取之匯付款項，應非銀行法第136 條之1 所稱應沒收之「犯罪所得」，此處所稱「犯罪所得」係指匯兌業者實際收取之匯率差額、管理費、手續費或其他名目之報酬等不法利得（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2465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因經營本案地下匯兌業務，迄今獲得共新臺幣1萬2901元之匯率差額，且被告已於原審言詞辯論終結前，繳回其之全部犯罪所得，爰依銀行法第136條之1規定，宣告沒收。被告前因恐嚇取財案件，經原審法院以110年度簡字第1064號判決判處應執行有期徒刑7月，於111年1月27日執行完畢在案，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參，則於本案判決時，被告前述所受有期徒刑之宣告刑，其執行完畢既仍在5年以內，核與刑法第74條第1項宣告緩刑之要件不合，尚無從併予宣告緩刑。
　㈡被告上訴意旨，認為其僅向本件證人張00等人收取運費，未有違法滙兌行為，否認犯罪等語，指摘原判決不當，業經本院詳論如上，且原審判決之認事用法，均無違誤，量刑及沒收亦合法、適當，被告之上訴應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黃彥凱提起公訴，檢察官乙○○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29　　日
　　　　　　刑事第十一庭　審判長法　官　張　意　聰
　　　　　　　　　　　　　　　　法　官　周　瑞　芬
　　　　　　　　　　　　　　　　法　官　林　清　鈞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二十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張　馨　慈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3 　　日


附錄論罪科刑法條
◎銀行法第29條
除法律另有規定者外，非銀行不得經營收受存款、受託經理信託資金、公眾財產或辦理國內外匯兌業務。
違反前項規定者，由主管機關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會同司法警察機關取締，並移送法辦；如屬法人組織，其負責人對有關債務，應負連帶清償責任。
執行前項任務時，得依法搜索扣押被取締者之會計帳簿及文件，並得拆除其標誌等設施或為其他必要之處置。
◎銀行法第125條
違反第29條第1項規定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千萬元以上2億元以下罰金。其因犯罪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達新臺幣一億元以上者，處7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2千5百萬元以上5億元以下罰金。
經營金融機構間資金移轉帳務清算之金融資訊服務事業，未經主管機關許可，而擅自營業者，依前項規定處罰。
法人犯前二項之罪者，處罰其行為負責人。　　
　　
附表：
		編號

		交易對象

		匯兌日期（民國）

		新臺幣

		人民幣



		1

		游00

		111年2月21日

		2萬6472元

		5000元



		


		


		111年3月2日

		4萬4570元

		1萬元



		


		


		111年3月23日

		3萬1374元

		7000元



		


		


		111年4月29日

		4萬4370元

		1萬元



		


		


		111年6月6日

		2萬2265元

		5000元



		2

		李00

		111年1月5日

		4萬3300元

		1萬元



		


		


		111年1月26日

		4萬4300元

		1萬元



		


		


		111年2月11日

		4萬3850元

		1萬元



		


		


		111年3月1日

		4萬4540元

		1萬元



		


		


		111年3月14日

		4萬4900元

		1萬元



		


		


		111年4月19日

		4萬5920元

		1萬元



		3

		張00

		111年2月24日

		4500元

		1000元



		4

		劉00

		111年1月11日

		1萬3200元

		3000元



		


		


		111年2月14日

		2萬1960元

		5000元



		


		


		111年3月8日

		2萬2490元

		5000元



		


		


		111年4月1日

		2萬2690元

		5000元



		


		


		111年1月3日

		1萬3200元

		3000元



		5

		賴00

		111年4月11日

		2萬2790元

		5000元



		


		


		111年5月5日

		4萬4380元

		1萬元



		


		


		111年5月19日

		4萬4000元

		1萬元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金上更一字第9號

上訴人即  

被告之配偶  鄭苡妏









被      告  周敬峰





指定辯護人  本院公設辯護人林欣誼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違反銀行法案件，不服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2年度金訴字第2034號中華民國113年1月17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24076號），以配偶身分為被告利益獨立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後，檢察官提起上訴，由最高法院撤銷發回本院更審，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事　實

一、甲○○、丙○○（為本案共同被告，業經第一審判處罪刑，併諭知緩刑確定），均明知辦理國內外匯兌等銀行業務應經主管機關許可，非銀行不得辦理國內外匯兌業務，竟與身分不詳、在大陸地區經商之臺灣籍成年人（即臺商），共同基於非法辦理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匯兌業務之犯意聯絡，於民國107年間起至112年5月2日止，由甲○○提供其申設之郵局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本案郵局帳戶）或丙○○申設之國泰世華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本案國泰世華帳戶），供如附表所示之人將欲兌換人民幣之新臺幣款項匯入，待丙○○確認款項入帳後，即通知甲○○會請配合之臺商將對應人民幣匯至如附表所示之人所指定之銀聯卡帳戶內，或先將款項撥付至甲○○之「支付寶」帳戶或WeChat帳戶內，再由甲○○自其個人「支付寶」帳戶或WeChat帳戶將對應之人民幣轉至如附表所示之人之「支付寶」帳戶或WeChat帳戶內，以此方式實際經營臺灣地區及大陸地區間之匯兌業務（匯兌之日期、人民幣、新臺幣之金額，均詳如附表所載），總計匯兌金額合計達人民幣14萬4000元。甲○○並向如附表所示以外之人收取匯兌當日臺灣地區金融機構即期買入與即期賣出人民幣之平均匯率加碼0.02之費用，共計獲有新臺幣1萬2901元之利得。嗣經調查官於112年5月2日7時38分許，持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核發之搜索票至甲○○位在臺中巿潭子區甘水路1段118號住處執行搜索，並扣得realmeX3手機1支，始查悉上情。

二、案經法務部調查局臺中市調查處報告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一、本判決以下所引用被告甲○○（下稱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檢察官、被告及上訴人丙○○（下稱上訴人）均同意有證據能力（本院卷第87、88頁），本院審酌上開陳述作成之情況並無違法不當之情形或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疵，爰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1項，認得為證據。再本判決以下所引用之非供述證據，檢察官、被告及上訴人均未表示排除前開證據之證據能力，本院審酌前開非供述證據並無證據證明係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亦無顯不可信之情況與不得作為證據之情形，爰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規定反面解釋、第159條之4規定，認均得為證據。

二、訊據被告否認有本件犯行，於本院前審及本院審理中辯稱，我在中國先做化學品的兩岸買賣，賣中國貨物給中國廠商，景氣好時一個月營收6、7萬人民幣，實際利潤約1萬5人民幣。我不是專門做兩岸地下匯兌，我跟起訴書附表這些朋友都認識，我後來兼做兩岸貨運我開一家貨運公司叫「0000有限公司」。游00從中國進口清潔用品到臺灣要付人民幣貨款；李00做機車改裝的，淘寶買中國改裝零件，淘寶一定要用支付寶，我不知道他有沒有支付寶帳戶，我有支付寶帳戶；張00他是買生活用品，他要我幫他付錢，劉00在禮儀公司上班，買生活用品及公司往生者用品，叫我幫他付錢；賴00開汽車玻璃，他專門買3Ｍ玻璃紙，我幫他付錢，我好心幫忙，不是地下匯兌。起訴書附表這些人向大陸網購買東西，貨物寄到我東莞的公司，我公司幫他們打包集運後經過報關由物流商直接寄回臺灣。我只是好心借錢給這些朋友，剛好我手上有人民幣，我參考臺灣銀行牌告匯率換給他們，我都是上網去看別人怎麼換，我主要是賺他們的運費。我大陸也有開公司，臺灣人在淘寶買東西要付人民幣，我中國的公司有人民幣，我先幫他們付人民幣，臺灣朋友匯錢到我的臺灣的帳戶，我太太就可以領出來當生活費用。我不是地下匯兌業者，我否認犯罪，我只是偶爾給朋友一點方便，我不知道這件事情會這麼大（113年4月12日準備程序）。我在貨運業已經23年了，從碼頭工人開始做起，在臺中港、各貨運公司做過。我原本在做貿易，金融風暴後一開始我去別人公司幫忙送貨，後來我在中國開貨運行。我在中國做貨運業大約7、8年。附表這五個朋友在中國網路買商品，他們希望我幫忙付人民幣。我的認知我們是貨物買賣關係，我跟他們都認識很多年，至少5-10年，我認為我在幫朋友處理事情。就像與朋友一起外國旅遊，他們外幣花完了我先借出，他們回國之後還是要還我新臺幣。我主要是要賺運費，我只是順便幫忙，這五位朋友他們欠我人民幣，就付新臺幣。起訴書說我意圖營利，還不如說是我虧錢，因為臺灣跟大陸銀行都有轉帳手續費，大陸那邊是收金額的0.1作為轉帳手續費，而我跟朋友們只收0.02，我還有虧錢0.08，我主要是為了賺運費，他們若不儲值就不能在中國買東西，我就無法賺運費。我不是專做地下匯兌，每天額度頂多1-2萬人民幣，也要剛好我手上有人民幣我才會幫忙。如我手上沒有人民幣、或是不認識的人，我都會拒絕。如果朋友有多給我錢，我也會退回去，我只拿我該拿的。這五個人都是自己來拜託我，我才幫忙的，我也確實知道他們在賣什麼，先確認是合法的買賣我才幫忙。如果是不認識的集運、物品、客戶我也不接。我因為卡到這件官司，我大陸那邊貨運公司已經結束了，我現在回到臺灣上班，我目前在00貨運，也是在做兩岸的貨運業務等語。

三、惟查：

　㈠上開犯罪事實，業據被告於警詢、偵訊、原審準備程序及審理時均坦承不諱，核與同案被告丙○○、證人張00、劉00、游00、李00、賴00於警詢時證述之內容相符，並有員警職務報告、匯兌一覽表、本案郵局帳戶之客戶基本資料、歷史交易明細、本案國泰世華銀行之客戶基本資料、歷史交易明細、被告與丙○○之通訊軟體WeChat對話紀錄截圖、被告與張00、劉00、游00之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截圖、被告與游00、李00之通訊軟體WeChat對話紀錄截圖、原審法院112年度聲搜字第812號搜索票、法務部調查局臺中市調查處搜索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扣押物品收據、扣押物品照片在卷可稽，且有扣案之realmeX3手機1支可佐，足認被告上開任意性自白應確與事實相符，堪予採信。

　㈡經查：

　１本件調查站取得證人游00等人筆錄後，於111年12月19日請求檢察官指揮偵辦，而被告先前已於111年7月17日出境去中國大陸工作，至112年4月28日返台（他字卷第147頁入出境紀錄），調查站掌握被告入境消息，112年5月1日申請拘票（他字卷第151頁）、由檢察官12年5月1日聲請112年度聲搜字第812號搜索票（24076號偵卷第141頁），112年5月2日執行搜索，在搜索扣案之筆電及雲端資料中，有被告經營之0000公司之貨品運送紀錄，其中有證人游00等人託運貨物、應收運費之記載，112年5月2日以後，游00、賴00仍繼續委託甲○○將貨物運入臺灣，整理如下:

　　

編號 託運人  託運日期（民國） 託運貨物  證據出處  1 游00 111年3月24日 噴壺 本院前審卷二第79頁   111年3月28日 噴霧瓶 本院前審卷二第79頁   111年4月8日 瓶子 本院前審卷二第29頁   111年4月27日 瓶子 本院前審卷二第71頁   111年5月9日 瓶子 本院前審卷二第81頁   111年5月14日 噴霧瓶 本院前審卷二第81頁   111年6月1日 配件 本院前審卷二第83頁   111年6月2日 濾網 本院前審卷二第83頁   111年6月7日 噴霧瓶 本院前審卷二第83頁   111年6月8日 架子 本院前審卷二第83頁   111年6月28日 配件 本院前審卷二第83頁   111年7月11日 寵物用品 本院前審卷二第85頁   111年7月12日 摺疊購物車、寵物梳子 本院前審卷二第85頁   111年7月13日 梳子、兩輛車 本院前審卷二第85頁   111年7月15日 服裝 本院前審卷二第85頁   111年8月17日 噴霧瓶 本院前審卷二第87頁   111年8月26日 瓶子 本院前審卷二第87頁   111年10月12日 瓶子 本院前審卷二第89頁   111年11月1日 衣服、手機支架、包裝袋、瓶子 本院前審卷二第11頁   111年11月2日 塑膠桶 本院前審卷二第91頁   112年2月3日 瓶子、空瓶、服飾 本院前審卷二第19頁   112年2月4、5日 空瓶 本院前審卷二第93頁   112年2月9日 濾網 本院前審卷二第21頁   112年2月24日 瓶子配件 本院前審卷二第93頁   112年4月8日 瓶子 本院前審卷二第95頁   112年4月27日 瓶子 本院前審卷二第95頁   112年5月4日 掃地清潔機、掃地機配件 本院前審卷三第25頁   112年5月20日 空瓶 本院前審卷三第25頁   112年5月26日 瓶子 本院前審卷三第25頁   112年6月10日 玩具 本院前審卷三第27頁   112年6月16日 掃地清潔機、掃地機配件 本院前審卷三第27頁   112年6月17日 空瓶子 本院前審卷三第27頁   112年7月4日 塑料夾 本院前審卷三第29頁   112年7月5日 清潔用品 本院前審卷三第29頁   112年7月6日 清潔配件 本院前審卷三第29頁   112年7月7日 繩子、清潔配件 本院前審卷三第29頁   112年7月11日 空瓶子 本院前審卷三第29頁   112年7月14日 空瓶子 本院前審卷三第29頁   112年7月15日 空瓶子 本院前審卷三第29頁   112年7月31日 收納櫃、捲限架 本院前審卷三第31頁   112年8月19日 澆水器、水管收納架 本院前審卷三第31頁   112年8月21日 空瓶 本院前審卷三第31頁   112年8月26日 清潔噴水管超長 本院前審卷三第31頁   112年9月7日 空瓶子 本院前審卷三第33頁   112年9月9日 瓶子噴頭配件 本院前審卷三第33頁   112年10月29日 清潔用品刷布 本院前審卷三第35頁   112年11月1日 濾網、空瓶子 本院前審卷三第37頁   112年11月12日 頭燈 本院前審卷三第37頁   112年12月8日 清潔用品、水管 本院前審卷三第39頁   112年12月25日 空瓶 本院前審卷三第39頁   112年12月26日 空瓶子 本院前審卷三第39頁   113年1月18日 清潔長竿、清潔用品毛刷、繼電器 本院前審卷三第41頁   113年2月22日 空瓶子 本院前審卷三第43頁   113年2月29日 噴壺 本院前審卷三第43頁   113年3月6日 菜瓜布 本院前審卷三第45頁   113年3月11日 清洗器具 本院前審卷三第45頁   113年3月21日 竿子 本院前審卷三第45頁   113年3月29日 空瓶子 本院前審卷三第45頁   113年3月30日 空瓶 本院前審卷三第45頁   113年4月1日 清潔用品 本院前審卷三第47頁   113年4月2日 水管 本院前審卷三第47頁   113年4月9日 菜瓜布 本院前審卷三第47頁   113年4月10日 支架 本院前審卷三第47頁 2 李00 109年10月9日 飾品 本院前審卷三第75頁   109年10月12、13、17日 服飾 本院前審卷三第75頁   110年5月8日 密封條、喇叭、服飾、後視鏡、竿子、杯子、鑰匙扣、吊繩、汽車配件 本院前審卷三第77、79頁   110年5月24日 配件 本院前審卷三第79頁   110年5月27日 機車 本院前審卷三第79頁   110年5月31日 玩具 本院前審卷三第79頁   110年6月1日 墊子 本院前審卷三第79頁   110年6月5日 飾品 本院前審卷三第79頁   110年6月10日 飾品 本院前審卷三第81頁   110年6月11日 衣服 本院前審卷三第81頁   110年6月15日 書 本院前審卷三第81頁   110年6月16日 布 本院前審卷三第81頁   110年6月18日 收納盒 本院前審卷三第81頁   110年6月19日 汽車配件 本院前審卷三第81頁   110年6月21、23日 衣服 本院前審卷三第83頁   110年6月25日 圖畫本 本院前審卷三第85頁   110年6月26日 衣服 本院前審卷三第85頁   110年6月28日 文件、膜 本院前審卷三第85頁   110年6月29日 汽車配件、裙子 本院前審卷三第85頁   110年6月30日 後視鏡、把手 本院前審卷三第85頁   110年7月2日 燈具 本院前審卷三第85頁   110年7月8日 篩選機 本院前審卷三第85頁   110年7月24日 燭台 本院前審卷三第87頁   110年7月30日 配件、打包機 本院前審卷三第87頁   110年10月22日 衣服 本院前審卷三第89頁 3 張00 111年1月17日 托盤、軸承住力球、溫度計、插座 本院前審卷二第75頁   111年1月21日 海綿、汽車裝飾品 同上   111年1月22日 螺絲、電線 本院前審卷三第91頁   111年2月8日 電線轉接頭、下水槽線 本院前審卷三第91頁   111年2月10日 錶帶 本院前審卷三第91頁   111年2月14日 手機殼 本院前審卷三第91頁   111年2月17日 挪車牌 本院前審卷二第75頁   111年2月24日 五金配件 同上   111年2月25日 伸縮管 同上   111年3月8日 飾品 同上   111年3月11日 飾品 本院前審卷三第91頁   111年3月12日 感應燈、淨化器、小夜燈、毛巾、除臭劑 本院前審卷二第75頁   111年3月21日 艾草 同上   111年3月28日 燈 同上 4 劉00 110年2月23日 玩具、服飾 本院前審卷三第131頁   110年2月27日 飾品、髮圈 本院前審卷三第133頁   110年2月28日 服飾、飾品 本院前審卷三第133頁   110年3月1日 服飾 本院前審卷三第133頁   110年3月2日 兒童餐車、拼圖 本院前審卷三第131頁   110年3月3日 服飾、飯盒、飾品、玩具 本院前審卷三第133頁   110年3月4日 服飾、飾品、本子 本院前審卷三第133頁   110年3月8日 飾品、玩具 本院前審卷三第133頁   110年3月9日 包、飾品 本院前審卷三第133頁   110年3月13日 服飾 本院前審卷三第135頁   110年3月15日 飾品 本院前審卷三第135頁   110年3月16日 飾品 本院前審卷三第135頁   110年3月17日 髮飾、飾品 本院前審卷三第135頁   110年3月18日 飾品 本院前審卷三第135頁   110年3月20日 包 本院前審卷三第135頁   110年3月22日 飾品 本院前審卷三第135頁   110年3月23日 飾品 本院前審卷三第135頁   110年3月30日 磁鐵、飾品 本院前審卷三第135、137頁   110年4月5日 母嬰用品 本院前審卷三第137頁   110年4月8日 日用品 本院前審卷三第137頁   110年4月10日 日用品 本院前審卷三第137頁   110年4月13日 髮繩、日用品 本院前審卷三第137頁   110年4月20日 服飾、日用品、襪子 本院前審卷三第137頁   110年4月26日 飾品、木屑 本院前審卷三第137頁   110年4月27日 寵物用品、寵物衣服 本院前審卷三第137頁   110年4月28日 泡泡機 本院前審卷三第137頁   110年5月7日 風扇 本院前審卷三第139頁   110年5月8日 衣服 本院前審卷三第137頁   110年5月10日 直筒褲、服裝 本院前審卷三第137頁   110年5月12日 衣服 本院前審卷三第139頁   110年5月13日 衣服 本院前審卷三第139頁   110年6月4日 衣服 本院前審卷三第139頁   110年6月19日 繪畫板 本院前審卷三第139頁   110年6月21日 玩具 本院前審卷三第139頁   110年6月22日 玩具 本院前審卷三第141頁   110年6月23日 包 本院前審卷三第141頁   110年6月24日 迷你風扇 本院前審卷三第141頁   110年7月22日 玩具 本院前審卷三第141頁   110年7月23日 彩筆 本院前審卷三第141頁   110年7月24日 彩筆 本院前審卷三第141頁   110年7月28日 玩具 本院前審卷三第141頁   110年8月7日 玩具 本院前審卷三第143頁   110年8月13日 玩具、螺絲刀 本院前審卷三第143頁   110年8月16日 配件 本院前審卷三第143頁   110年8月20日 配件 本院前審卷三第143頁   110年8月23日 禮盒、娃娃 本院前審卷三第143頁   110年9月20日 電池、日用品、燈夾、配件、帳篷、床上用品 本院前審卷三第145頁   110年9月22日 玩具 本院前審卷三第145頁   110年9月28日 彩盒 本院前審卷三第145頁   110年10月7日 掛繩、飾品 本院前審卷三第147頁   110年10月11日 馬桶蓋 本院前審卷三第147頁   110年10月25日 香薰、鑰匙扣 本院前審卷三第147頁   110年10月30日 衣服、水瓶 本院前審卷三第147頁   110年11月1日 口罩 本院前審卷三第147頁  5  賴00 111年2月25日 配件 本院前審卷二第99頁   111年3月2日 配件 本院前審卷二第101頁   111年3月31日 膜 本院前審卷二第101頁   111年4月19日 護板、電子配件 本院前審卷二第103頁   111年4月26日 配件 本院前審卷二第103頁   111年5月23日 玻璃 本院前審卷二第105頁   111年5月31日 配件 本院前審卷二第105頁   111年6月16日 百貨日用 本院前審卷二第107頁   111年7月9日 汽車膜 本院前審卷二第109頁   111年7月15日 保護膜 本院前審卷二第109頁   111年8月2日 玻璃貼紙 本院前審卷二第109頁   111年10月11日 鏡子 本院前審卷二第111頁   111年10月14日 玻璃 本院前審卷二第111頁   111年11月17日 隔熱紙 本院前審卷二第15、113頁   112年1月7日 玻璃紙 本院前審卷二第115頁   112年2月8日 隔熱紙 本院前審卷二第23頁   112年2月15日 隔熱紙 本院前審卷二第25頁   112年2月18日 鏡子 本院前審卷二第117頁   112年3月18日 鏡子 本院前審卷二第27頁   112年4月20日 鏡子 本院前審卷二第31頁   112年5月29日 隔熱墊 本院前審卷三第173頁   112年6月8日 隔熱膜 本院前審卷三第175頁   112年6月28日 防爆膜 本院前審卷三第175頁   112年7月10日 汽車拋光手動機 本院前審卷三第177頁   112年8月16日 隔熱紙車長+100 本院前審卷三第179頁 

　２然：①證人游00於調查站證稱：「這些（按指附表編號1部分）都是我向甲○○兌換人民幣的匯款」等（他字卷第67頁）；②證人李00於調查站證稱：「因為我自己有兌換人民幣的需求，所以有在臉書上『淘寶代購』、『淘寶集運』的粉絲專頁或社團中詢問，集運業者就會自己來與我聯絡兌換人民幣的事 」、「我會先告訴甲○○我要兌換的人民幣金額，甲○○會將新臺幣兌換人民幣的匯率算好後，我如果可以接受，就依照我要兌換的人民幣金額乘上匯率，再將等值的新臺幣轉帳至甲○○提供的國泰世華商業銀行或中華郵政帳戶，當天我的支付寶帳戶就可以收到等值的人民幣」、「印象中應該是我有在臉書社團中提出兌換人民幣的需求，甲○○才主動來與我連繫」、「這些（按指附表編號2部分）都是我向甲○○匯兌人民幣的匯款」等語（他字卷第94頁）；③證人劉00於調查站證稱：「我在大陸淘寶上購買商品後，會送到甲○○在大陸開設的集貨中心，再請他託運來臺灣，我會支付甲○○運費，另外甲○○也有提供兌換人民幣的服務」、「我會先透過LINE告訴甲○○我要兌換的人民幣金額，他會告訴我當天的匯率」、「因為我沒有請他託運，他的手續費要收比較高」、「至於為何甲○○要說『風險太高』我不太清楚」、「是的，這些（按指附表編號4部分）就是我透過甲○○兌換人民幣，匯給甲○○等值新臺幣」等語（他字卷第21頁）；④證人賴00於調查站證稱：「我於臉書社團中，認識一名暱稱周必達的男性，周必達是集運業者，告知我可以代付大陸貨款及運費，所以我才跟周必達配合」、「我有人民幣資金需求，所以甲○○協助我將新臺幣兌換成人民幣」、「（員警提示丙○○之國泰世華商業銀行帳戶其中備註有〈草〉字樣者）就是以新臺幣2萬2790元換人民幣5000元之意」、「就是以4萬4380元換人民幣1萬元之意」、「就是以4萬4000元換人民幣1萬元之意」（按以上指附表編號5之3筆交易部分）等語（他字卷第133頁）；⑤證人張00於調查站證稱：「（民國）111年2月24日我轉帳該筆4500元的費用（按附表指編號3部分），是我向甲○○購買1000元人民幣費用」、「匯率4.5，我與甲○○雙方確認後，我將款項匯到甲○○指定的帳戶後，我的支付寶帳戶就可以收到等值的人民幣」等語（他字卷第5頁）。前揭證人所證稱之匯兌，均未於被告所記載之託運紀錄資料中出現，應係單純透過被告將新臺幣兌換為人民幣。且其中前揭附表編號3張00託運日期111年2月24日、託運貨物五金配件，係與其他貨品共五件，合計重1.19，集運到倉物品累計金額，為新臺幣112元，帳務日期為112年3月17日，有集運資料及鄭苡姣國泰世華帳戶交易明細摘要等在卷可（本院前審卷第75頁、他字卷第9785號卷第11頁），與本院附表編號3張00，滙兌日期112年2月24日，4500元，日期雖有部分相同，但並非同一筆，本院附表編號3並非被告為證人張00託運五金配件之運費，而係被告為證人張00之滙兌，證人張00亦證稱係其向被告購買人民幣1000元費用，有調查站筆錄在卷可參（他字卷第9785號卷第7頁）及手機對話紀錄在卷可按（他字卷第9785號卷第15至19頁）。被告辯稱附表編號所示金額係支付運費云云，應無可採信。

　㈢綜上所述，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犯行均堪認定，應予依法論科。　　

四、按銀行法第29條第1項所謂「辦理國內外匯兌」，係指接受匯款人委託將款項自國內甲地匯往國內乙地交付國內乙地受款人、自國內（外）匯往國外（內）交付國外（內）受款人之業務，諸如在國外收受委託人之外幣，在國內將等值新臺幣匯入客戶指定受款人之行為即屬之；亦即不經由現金之輸送，而藉由與在他地之分支機構或特定人間之資金清算，辦理異地間款項之收付，以清理委託人與第三人間債權債務關係或完成資金轉移之行為，均屬銀行法上之「匯兌」。衡諸銀行法之立法目的在於維持金融秩序，且同法第29條之1就準收受存款之定義，以「對多數或不特定人」為其構成要件要素，至刑法上所謂業務指事實上執行業務，則本於目的及體系解釋，該法第29條第1項所稱之「匯兌業務」，應同受「對多數或不特定人為之」之限制，始合於刑法之謙抑原則。是以倘僅偶一為協助特定人為買賣貨物、清償特定債務等交易而為不經由現金輸送，藉與在他地之分支機構或特定人間之資金清算，辦理異地間款項之收付，以清理其與第三人間債權債務關係或完成資金之轉移行為，性質上僅為行為人與特定人間之「代理收付」行為，固不該當於銀行法第29條之經營國內外匯兌業務；然若匯兌行為所協助之對象屬於隨時可以增加人數之不特定人或收付之對象為多數人，且屬行為人反覆為同種類行為為目的之社會活動者，即難謂非銀行法第29條所稱之匯兌業務。又前開反覆之社會活動既未限縮於行為人之職業活動，自難以該等行為之次數或取得之收益與其因本業活動之支出收入次數或金額不成比例，即謂該等收付活動僅其偶一為之之行為，不符合銀行法第29條所規範之「匯兌業務」之要件。被告為前述換匯行為縱係因其從事貨運業，客戶有換匯之需要才給客戶方便，則其換匯之對象即屬多數且不特定之客戶無訛，且被告為客戶換匯之行為從111年1月3日起至111年6月6日止，次數已達20次，即平均每月替客戶換匯約4次，對象為5人，另依證人李00暨證人劉00前揭之證詞，李00是在臉書中徵求有無集運業者可以換匯後，被告主動與其聯繫可以幫忙換匯，暨被告有告訴劉00如果沒有託運的話，手續費會比較高，因為風險比較高等情，被告前揭行為即屬銀行法第29條所指之滙兌業務。且不因其另有從事其他業務（如運送業）而受影響。

五、論罪及刑之加減

　㈠核被告所為，係犯銀行法第29條第1項、第125條第1項前段之非法辦理國內外匯兌業務罪。

　㈡被告與上訴人及身分不詳、在大陸地區經商之臺灣籍成年人，就本案犯行，具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各應論以共同正犯。

　㈢被告反覆所為本案違反銀行法第29條之非法辦理國內外匯兌行為，各係基於一個經營業務目的所為之數次辦理匯兌行為，乃集合犯，應各包括以一罪論。

　㈣按犯銀行法第125條、第125條之2或第125條之3之罪，在偵查中自白，如自動繳交全部犯罪所得者，減輕其刑，同法第125條之4第2項前段定有明文。即行為人於偵查中自白，並於最後事實審言詞辯論終結前自動提出並繳交自己實際所得財物之全部予偵查或審判機關，不包括其他共同正犯之所得者，即有該規定之適用。若無犯罪所得，因其本無所得，祇要在偵查中自白，即應認有此減刑規定之適用，而所稱偵查中「自白」係對自己犯罪事實之全部或關乎構成要件之主要部分為肯定供述而言（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2491號、109年度台上字第5526號、110年度台上字第4528號判決意旨參照）。被告於偵查中自白犯罪，且已向原審法院繳交本案全部犯罪所得，有原審法院收受刑事案款通知、112年贓款字第65號收據在卷可考（原審卷第97至99頁），故就被告所犯部分，應依銀行法第125條之4第2項前段減輕其刑。

　㈤本案被告前揭犯行固無足取，惟參酌被告未利用欺罔手段，對於交易相對人財產復未造成任何具體損害，且觀之被告所從事匯兌金額所得利潤為百分之2，經手之匯兌總額為人民幣14萬4000元，尚非鉅額，所賺取之實際犯罪所得甚微，又本案往來匯兌業務之客戶人數僅5人，規模甚小，佐以被告甲○○於原審審理時供稱：我從事本案地下匯兌只是要給客戶方便等語（原審卷第114頁），此與專以此為業，經營從事大規模從事地下匯兌情形有別，足見被告惡性尚非重大，然被告縱依前開銀行法第125條之4第2項前段減刑後，最低尚需判處1年6月之有期徒刑，堪認其所為實有情輕法重、顯可憫恕之情形，爰均依刑法第59條酌減其刑，並依法遞減之。　　

六、本院判斷

　㈠原判決以事證明確，對被告予以論罪，並適用銀行法第第29條第1項、第125條第1項前段等規定，及以被告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無視政府匯兌管制之禁令，非法辦理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間匯兌業務，影響政府對於進出國資金之管制，危害我國金融政策之推行及匯款交易秩序，誠屬不當。惟考量被告犯後坦承犯行，堪見悔意，再衡酌其等兼衡其犯罪動機、目的、手段、分工、從事地下匯兌業務期間、匯兌金額，犯罪所得，暨其於審理時自陳之學歷、職業、家境等一切情狀，量處如有期徒刑9月。沒收部分，並說明扣案之realmeX3手機1支，為被告所有，且供其本案犯罪使用等情，業據被告於審理時陳明在卷（原審卷第113頁），是應依刑法第38條第2項前段規定，宣告沒收。按匯兌業者所收取之匯付款項，應非銀行法第136 條之1 所稱應沒收之「犯罪所得」，此處所稱「犯罪所得」係指匯兌業者實際收取之匯率差額、管理費、手續費或其他名目之報酬等不法利得（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2465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因經營本案地下匯兌業務，迄今獲得共新臺幣1萬2901元之匯率差額，且被告已於原審言詞辯論終結前，繳回其之全部犯罪所得，爰依銀行法第136條之1規定，宣告沒收。被告前因恐嚇取財案件，經原審法院以110年度簡字第1064號判決判處應執行有期徒刑7月，於111年1月27日執行完畢在案，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參，則於本案判決時，被告前述所受有期徒刑之宣告刑，其執行完畢既仍在5年以內，核與刑法第74條第1項宣告緩刑之要件不合，尚無從併予宣告緩刑。

　㈡被告上訴意旨，認為其僅向本件證人張00等人收取運費，未有違法滙兌行為，否認犯罪等語，指摘原判決不當，業經本院詳論如上，且原審判決之認事用法，均無違誤，量刑及沒收亦合法、適當，被告之上訴應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黃彥凱提起公訴，檢察官乙○○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29　　日

　　　　　　刑事第十一庭　審判長法　官　張　意　聰

　　　　　　　　　　　　　　　　法　官　周　瑞　芬

　　　　　　　　　　　　　　　　法　官　林　清　鈞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二十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張　馨　慈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3 　　日



附錄論罪科刑法條

◎銀行法第29條

除法律另有規定者外，非銀行不得經營收受存款、受託經理信託資金、公眾財產或辦理國內外匯兌業務。

違反前項規定者，由主管機關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會同司法警察機關取締，並移送法辦；如屬法人組織，其負責人對有關債務，應負連帶清償責任。

執行前項任務時，得依法搜索扣押被取締者之會計帳簿及文件，並得拆除其標誌等設施或為其他必要之處置。

◎銀行法第125條

違反第29條第1項規定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千萬元以上2億元以下罰金。其因犯罪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達新臺幣一億元以上者，處7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2千5百萬元以上5億元以下罰金。

經營金融機構間資金移轉帳務清算之金融資訊服務事業，未經主管機關許可，而擅自營業者，依前項規定處罰。

法人犯前二項之罪者，處罰其行為負責人。　　

　　

附表：

編號 交易對象 匯兌日期（民國） 新臺幣 人民幣 1 游00 111年2月21日 2萬6472元 5000元   111年3月2日 4萬4570元 1萬元   111年3月23日 3萬1374元 7000元   111年4月29日 4萬4370元 1萬元   111年6月6日 2萬2265元 5000元 2 李00 111年1月5日 4萬3300元 1萬元   111年1月26日 4萬4300元 1萬元   111年2月11日 4萬3850元 1萬元   111年3月1日 4萬4540元 1萬元   111年3月14日 4萬4900元 1萬元   111年4月19日 4萬5920元 1萬元 3 張00 111年2月24日 4500元 1000元 4 劉00 111年1月11日 1萬3200元 3000元   111年2月14日 2萬1960元 5000元   111年3月8日 2萬2490元 5000元   111年4月1日 2萬2690元 5000元   111年1月3日 1萬3200元 3000元 5 賴00 111年4月11日 2萬2790元 5000元   111年5月5日 4萬4380元 1萬元   111年5月19日 4萬4000元 1萬元 







